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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九次会议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

７月２９日在长春举行,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金振吉,副主任王绍俭、张

焕秋、贺 东 平、彭 永 林、庞 庆

波、贾晓东,秘书长常晓春及

委员共５８人出席会议.副省

长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家新,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尹伊君,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各专

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负责人,

各市、州及扩权强县试点市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列席本次全体会议.

会议审议了«吉林省城市

供热条例修正案(草案)»,作

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城市

供热条例›的决定».表决通

过了«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吉林省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条例»«吉林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审议

了«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

案)».

审议批准了«通化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农

村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治 理 条 例»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旅游条例»«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蜂业条例(修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条例

(修订)».

审议了«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设立“吉林生态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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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作出«吉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吉林生态日”的决定».表决

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吉林省

２０２０年 省 本 级 决 算 的 决 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吉 林 省 发 行

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

调整预算的决议»«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实施契税法授权事项

的决定».

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

报告;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省

旅游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法院

关于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

情况的报告.

会议表决了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

求的决定草案.

决定了人事任免名单并

举行了宪法宣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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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二、审议«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草案)»
三、审议«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
四、审议«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
五、审议«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草案)»
六、审议«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七、审议«松原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条例»
八、审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九、审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旅游条例»
十、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蜂业条例(修订)»
十一、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条例(修订)»
十二、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设立“吉林生态日”的议案»
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０年决算和２０２１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

告

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决算

十四、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

十五、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十六、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契税法授权事项的议

案»
十七、审议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八、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旅游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议

案

二十一、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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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６５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的决定»
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吉
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应当

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核、发放«经营许可证»;
(二)监督热经营企业履行法定义

务和约定义务;
(三)对热经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质量以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
(四)受理投诉、协调处理供热纠

纷;
(五)在发生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

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时,组织

符合条件的热经营企业临时接管供热

经营项目;
(六)建立健全供热服务规范与考

核体系,对热经营企业的服务质量、履
行义务等情况定期进行考核,并于每

年度供热期结束后向社会公布考核结

果.”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热

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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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擅自转让、出租供热经营项

目;
(二)擅自将运行的主要供热设施

变卖;
(三)擅自停业、歇业、弃管;
(四)擅自转让、移交、接管供热设

施、供热区域;
(五)对供热设施不履行养护、维

修和更新改造义务;
(六)供热设施不符合环保、节能、

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七)法律、
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三、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
修改为:“热经营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

证»擅自经营供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

营,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四、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

条,修改为:“热经营企业违反本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推迟开始供热

或者提前停止供热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处以应当供

热而未供热期间热费总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

“热经营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

定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

市供热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调减其供热区域直至依法

吊销«经营许可证».”
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五

条,修改为:“用户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擅自

增加水循环设施、擅自排水放热或者

擅自改变热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个人

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

偿.”
七、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六

条,修改为:“用户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八条规定,故意损坏或者擅自拆改、移
动公共供热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

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

“热经营企业在定期考核中,存在供热

质量不达标,用户投诉量大,对存在问

题长期不予解决,严重影响公共利益

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

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调减其供热区域直至依法吊销

«经营许可证».”
九、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八

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

供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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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

省城市供热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供热与用热

第四章　　供热收费

第五章　　供热设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热管理,
保障热生产企业、热经营企业和用户

的合法权益,促进供用热市场有序发

展,根据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

事城市供热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的

单位及用户,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热是

指利用工业余热、地热、核能供热和热

电联产、自备电站、燃煤(气、油)锅炉

所产生的蒸汽、热水通过管网有偿提

供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用热.
本条例所称热生产企业是指为热

经营企业提供热能的单位.
本条例所称热经营企业是指自备

热源或者利用热生产企业提供的热能

从事经营性供热的单位.
本条例所称用户是指利用热经营

企业提供的热能为其生产或者生活服

务的单位和居民.
第四条　城市供热实行统一规划

和管理,优先发展集中供热,限制并逐

步取消分散锅炉供热.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

供热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

供热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供热相关的

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

供热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核、发放«经营许可证»;
(二)监督热经营企业履行法定义

务和约定义务;
(三)对热经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质量以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
(四)受理投诉、协调处理供热纠

纷;
(五)在发生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

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时,组织

符合条件的热经营企业临时接管供热

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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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健全供热服务规范与考

核体系,对热经营企业的服务质量、履
行义务等情况定期进行考核,并于每

年度供热期结束后向社会公布考核结

果.
第七条　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或

者个人投资建设供热设施,兴办热经

营企业,推广先进的供热技术和科学

方法,提高供热服务质量.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城市供热规划应当符合

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合理布局、统筹安

排的原则编制.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道路建

设等不得占用供热发展规划预留的城

市供热设施用地.
城市供热规划一经纳入城市总体

规划,不得擅自更改.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

供热工程,必须符合城市供热规划,并
依法履行基本建设程序.

城市供热规划范围内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其配套的供热设施应当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

收.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对环境效益好

和节能效率高的城市集中供热工程给

予支持.
第十条　建设城市供热工程应当

依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确定设计、施
工单位.

从事城市供热工程设计、施工的

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
第十一条　新建住宅房屋应当实

行分户控制供热,并预留安装热量表

位置.现有住宅房屋应当逐步进行分

户控制供热改造,分户改造所需费用

的承担办法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确定.
积极推行安装使用热量表.

第三章　供热与用热

第十二条　城市供热经营实行许

可制度.热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稳定、安全的热源;
(二)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

金;
(三)有健全的服务和安全管理制

度;
(四)有具备相应从业资格的供热

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成立热经营企业,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供热主管部门审查

批准,颁发«经营许可证».
供热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完毕.经审

查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

明理由.
第十四条　热生产企业与热经营

企业、热经营企业与用户应当签订供

用热合同.
供用热合同的格式和内容,应当

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热经营企业应当按照

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供热起止期供

热.推迟开始供热或者提前停止供热

的,应当向用户退还相应热费.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候变化

情况适当调整供热起止期.
—７—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９期(总第２８９期)



第十六条　供热期内,居民用户

的室内温度昼夜不得低于摄氏１８度;
低于摄氏１８度的,热经营企业应当退

还相应热费.退费具体办法由市、州
人民政府制定.

热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定居民用户室内温度检测点,定
期测查室内温度.

第十七条　热生产企业、热经营

企业应当按照供用热合同保证供热,
供热设施发生故障时,应当积极进行

抢修,及时通知用户,并依据供用热合

同对热经营企业或者用户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　热经营企业应当向社

会公布承诺的服务标准和质量,设置

并公开报修、投诉电话,及时处理用户

反映的问题.
第十九条　热经营企业不得有下

列行为:
(一)擅自转让、出租供热经营项

目;
(二)擅自将运行的主要供热设施

变卖;
(三)擅自停业、歇业、弃管;
(四)擅自转让、移交、接管供热设

施、供热区域;
(五)对供热设施不履行养护、维

修和更新改造义务;
(六)供热设施不符合环保、节能、

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条　 用户不得有下列行

为:
(一)擅自增挂暖气片;
(二)擅自增加水循环设施;
(三)擅自排水放热;

(四)擅自改变热用途;
(五)阻碍热经营企业对供热设施

进行维护、管理.
第二十一条　供热期内,当地供

热主管部门应当对供热运行服务和供

热质量进行检查监督,设置投诉电话,
及时协调处理检查发现的和投诉人反

映的问题.投诉处理情况,应当及时

反馈投诉人.

第四章　供热收费

第二十二条　 实行有偿用热制

度.
用户应当及时、足额缴纳热费.

热经营企业提前收取热费的,应当扣

除相当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钱

款.
节能建筑,应当减收热费.
第二十三条　热经营企业可以向

用户直接收取热费,也可以委托有关

单位代收热费.
第二十四条　用户已安装热量表

的,按照热量表读数计收热费;用户未

安装热量表的,自２００５年冬季采暖期

起,按照采暖的使用面积计收热费.
采暖的使用面积计算规程,由省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热价及与供热有关

的各类收费标准均应当根据价格管理

权限,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

状况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由价格主管

部门确定.
价格主管部门在确定和调整价格

时,应当开展价格、成本调查,举行听

证会,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供热主管

部门等有关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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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供热设施

第二十六条　由骨干管网到成片

开发小区的支线管网和小区内的供热

管线的建设资金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热生产企业、热经

营企业、房屋产权单位对各自管理的

供热设施应当定期进行检查维修,保
障正常运行.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损坏或者擅自拆改、移动供热设施.
需要拆改、移动的,应当经热经营企业

同意.
第二十九条　涉及城市供热设施

安全的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

当向有管理权的单位查明供热管网情

况.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影响城市供

热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

位应当与有管理权的单位商定保护措

施,由施工单位实施.
第三十条　热生产企业、热经营

企业、用户对热量表的计量结果发生

争议时,依照有关规定由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裁定.
第三十一条　居民用户室内的供

热设施故障,除热经营企业的原因外,
由产权人委托维修并承担维修费用.

用户室外的供热设施故障,由热

经营企业负责维修.热经营企业抢修

供热设施停止供热１２小时以上的,应
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户.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热经营企业违反本

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经
营许可证»擅自经营供热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经营,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热经营企业违反本

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推迟开始

供热或者提前停止供热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处以应

当供热而未供热期间热费总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热经营企业违反本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应当

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调减其供热

区域直至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用户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
擅自增加水循环设施、擅自排水放热

或者擅自改变热用途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单位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
第三十六条　用户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八条规定,故意损坏或者擅自拆

改、移动公共供热设施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五百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七条　热经营企业在定期

考核中,存在供热质量不达标,用户投

诉量大,对存在问题长期不予解决,严
重影响公共利益情形的,由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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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调减其供热区域

直至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

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６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
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　徐　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案(草案)»)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第１５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已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议审议.受省政府委托,我就«条例

修正案(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修正«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

的必要性

现行的«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是
２００４年３月经省人大常委会议审议通

过的.«条例»实施以来,对规范我省

城市供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

初,省纪委监委在查办案件和日常监

督中,发现供热领域存在“违规决策、
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以权谋私、利
用供热项目工程谋取利益,失职失责、
安全生产监管存在漏洞,虚构项目、骗
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监守自盗、利用

监管漏洞贪污侵占”等五个方面的突

出问题,向省委报送«关于全省城市供

热领域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俊海

书记、韩俊省长高度重视,分别做出批

示,决定在全省开展供热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由韩俊省长亲自担

任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分别

于５月２７日、２８日经省政府第１３次

常务会和省委第１９次常委会讨论通

过«全省供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将«条例»修正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纳入整治行动.
经慎重研究,我们建议采取两步

走的方式,围绕当前整治突出问题,先
对部分条款修正,再实施«条例»全面

修订.本次修正重点解决“监管部门

职责不清、供热企业退出难、处罚标准

低”三个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为整

治行动提供法制保障.依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参照有关省份做法,我厅起

草«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报送

省司法厅审核.省司法厅组织开展实

地调研、风险评估、公开征求意见、专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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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 证 等 工 作,对 «条 例 修 正 案 (草
案)»进行修改完善,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日

省政府第１５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条
例修正案(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
二、«条例修正案(草案)»的主要

内容

(一)明确供热主管部门职责.为

解决供热监管职责不清、管理存在盲

区的问题,本次修正增加了一条,作为

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

供热主管部门应履行的六项职责.明

确在发生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利

益、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时,供热主管

部门可以组织符合条件的供热经营企

业临时接管供热经营项目,有效防范

停供引发公共安全事件.
(二)建立供热企业退出机制.针

对违法违规供热经营企业清退难的问

题,本次修正增加了两条,作为第十九

条、第三十三条.明确供热经营企业

违反六项规定之一,供热主管部门可

以调减其供热区域直至依法吊销«供
热许可证»,做到依法维护供热市场公

平秩序,保障广大用户合法权益.
(三)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为规范

供热用热行为,强化对供热企业和用

户违法行为的处罚,本次修正对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相关

内容做了修改.通过提高对供热企业

和用户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并对违

法居民用户和单位用户的罚款额度做

出区分,实现过罚相当,达到教育和惩

戒的目的.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城市供热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

程、发展工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
头连着城市生产生活要素保障.«条
例修正案(草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社会各界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基本

予以了采纳.对群众关注的提高供热

室温标准、取消基础热费等问题,我们

高度重视,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积极向

国家部委申请修改相关标准,跟踪了

解其他供暖省份的做法,协调相关部

门对供热价格、供热成本做好论证和

监审(虽然国家标准未调整、其他供热

省份室温标准未做修改),认真梳理专

项整治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统筹解

决,尽快启动«条例»全面修订,切实回

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上

说明连同«条例修正案(草案)»,请予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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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９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

(草案)».７月３０日上午,法制委员会

召开本届第三十三次会议,对修正案

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领

导出席了会议.７月３０日下午,法制

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

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表决.现将主要审议修改情

况报告如下:
一、根据省人大经济委的审议意

见,进一步强化供热主管部门的监管

职责,将修正案草案新增的第六条第

六项修改为“建立健全供热服务规范

与考核体系,对热经营企业的服务质

量、履行义务等情况定期进行考核,并
于每年度供热期结束后向社会公布考

核结果.”(修改决定草案第一条)
二、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进一步强化对热经营企业的规

范,在修正案草案新增的第十九条禁

止性行为中增加一项,规定禁止热经

营企业“供热设施不符合环保、节能、
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修改决

定草案第二条)

三、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加强监管力度,将修正案草案新

增的第三十三条中,供热主管部门对

热经营企业“可以调减其供热区域直

至依法吊销供热许可”修改为“调减其

供热区域直至依法吊销供热许可”.
(修改决定草案第五条)

四、根据省人大经济委的审议意

见,进一步规范热经营企业履行义务,
提高供热服务质量,将政府部门考核

结果与热经营企业退出机制相衔接,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规定“热经

营企业在定期考核中,存在供热质量

不达标,用户投诉量大,对存在问题长

期不予解决,严重影响公共利益情形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热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调减其供热区域直至依法吊销«经营

许可证».”(修改决定草案第八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

关方面的意见,还对部分条款作了顺

序调整和文字修改.
审议当中,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在

供热温度、质量、价格、纠纷处理、供热

渠道、供热规划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审

议意见.会后,经与省人大经济委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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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我们仅对修正案草案相关条款进

行了研究修改.
按照立法程序,法制委员会形成

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的决

定(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
以上报告和决定草案,请予审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６６号

　　«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已由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

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地方金融健

康发展,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金

融组织及其活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工作,适用本条

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组织,包括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

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政

府监督管理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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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第三条　本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工作应当遵循积极稳妥、安全审慎、创
新发展的原则,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合

法合规经营,防范风险,保持地方金融

健康、平稳和安全运行.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体制,完善地方

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统筹地

方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重大事项,协调

解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金融风险防

范与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属

地金融监督管理责任、金融风险防范

与处置责任以及处置非法集资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并接受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地方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

应当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金融风险

防范与处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信
息共享等方面加强与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协

作与配合.
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地方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

督管理能力建设,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承担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属地责

任.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国家和本条例有关规

定,负责对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金融

组织及其活动的监督管理、金融风险

防范与处置工作,并对地方金融的促

进与发展进行综合指导.
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国家和本条例

有关规定,在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相关具体工

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

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财政、农业农

村、商务、审计、市场监督管理、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

管理等部门以及网信、税务、通信管理

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地方

金融相关工作.
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

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工作

的部门或者机构.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金融

发展规划,制定省金融发展规划.省

金融发展规划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地方

金融改革、金融体系建设、资本市场发

展、金融资源集聚、区域金融发展、金
融环境优化等内容.

市、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省金融

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

行政区域金融发展规划.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推
动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金融人才

发展政策,建立健全金融创新激励和

保护机制,保障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平

等使用公共服务资源.地方金融组织

可以依法享受金融机构享受的相关政

策.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地
方金融组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

金融支持,依法依规创新金融产品、服
务和商业模式,推动普惠金融、绿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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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金融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鼓励金

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加强对农民、农
业、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服务,加大对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普及金

融法律法规和金融风险防范知识,提
高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

识.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

体应当开展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公益

性宣传,加强舆论监督.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

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公开

受理投诉举报的联系方式,依法及时

处理接到的投诉举报,并对举报人信

息严格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

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审慎经营、诚
实守信、自担风险,不得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地方金融组织行业协

会应当组织制定、实施行业规范和职

业道德准则,教育会员遵守法律法规,
完善行业自律管理约束机制,并接受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二章　地方金融组织规范

第十三条　 地方金融组织的设

立、变更、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相关批准、授权或者备案等手

续.

地方金融组织从事金融活动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

定,取得相应经营许可证.
未经批准、授权或者备案,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地方

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
第十四条　地方金融组织依法登

记或者变更企业名称时,应当注明其

主营金融业务字样,并在登记经营范

围时注明其取得经营资格的全部金融

业务字样.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

定外,非地方金融组织不得在其名称

和经营范围中使用相关地方金融业务

字样或者可能造成公众误解的近似字

样.
第十五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

照审慎经营的原则,建立健全并严格

遵守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
风险准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

流动性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地方金融组织不得违

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为关联方

提供与本组织利益相冲突的服务,为
关联方提供服务的条件不得优于为非

关联方提供同类服务的条件.
地方金融组织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经营管理人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

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组织章程约定执行

关联交易事项表决回避.
第十七条　地方金融组织在提供

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时,应当使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文字或者图表向金融消

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披

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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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第十八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

立健全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制度,向金

融消费者如实、充分提示金融产品或

者服务的风险,告知涉及其重大利益

的内容,不得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

易条件,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捆

绑搭售产品或者服务,依法保障金融

消费者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等合法权益.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立方便快捷

的争议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
妥善处理与金融消费者的争议.

第十九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

立健全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制

度,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按照法

律法规和国家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收

集、使用信息,妥善保存经营过程中获

取的信息,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

他人提供信息.
第二十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报送下列材料,报送材料

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一)业务经营情况报告以及统计

报表;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

会计报告;
(三)国家和省规定应当报送的其

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

依法规范经营,严守风险底线,禁止从

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

(二)超出核准业务范围开展金融

业务;
(三)采用虚假、欺诈、隐瞒、引人

误解等方式开展营销宣传;
(四)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经营

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经

营许可证;
(五)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

托发放贷款;
(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

手段进行债务催收;
(七)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从

事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二条　地方金融组织解散

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
对未到期债务以及相关责任的承担作

出安排.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可以

对清算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
地方金融组织不再经营相关金融

业务的,应当按照规定提出书面申请

或者报告,并提交资产状况证明以及

债权债务处置方案等材料.
地方金融组织解散或者不再经营

相关金融业务的,省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注销其经营

许可证,将相关信息通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省外地方金融组织

在本省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活动

的,应当依法经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报告

相关事项,接受监督管理;本省地方金

融组织在省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

自分支机构设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将
有关情况报告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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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务活

动有区域限制和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风险可控的基

础上,采取与地方金融组织创新发展

相适应的监督管理措施,针对不同业

态的性质、特点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监

管细则和监管标准,并与地方政府及

有关部门建立分级分类监管、监督管

理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地方金融组

织信息公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示地

方金融组织名单和业务范围、经营区

域、行业运行监测等信息.
第二十六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

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督管理,
按照全省数字化基础设施统筹规划的

要求,建设和完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信息平台,做好统计分析、风险监测预

警和评估处置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部门依法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

及其风险状况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

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场所

进行检查;
(二)询问地方金融组织及有关单

位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

作出说明;
(三)检查相关的业务数据管理系

统;
(四)调取、查阅、复制地方金融组

织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电子

数据等,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损毁

的文件、资料、电子设备予以封存;
(五)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的其

他措施.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现场

检查,应当经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人批准,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并出示执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监管需要

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

三方机构参与监督检查.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现场

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文件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二十八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地

方金融组织涉嫌违反相关监管要求的

行为或者存在其他风险隐患的,可以

采取下列措施:
(一)约谈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有关工作人员,要求对业务活

动以及风险状况等事项作出说明;
(二)进行窗口指导;
(三)责令公开说明或者定期报

告;
(四)提示经营风险或者相关人员

任职风险;
(五)通报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对该

地方金融组织予以重点关注,进行风

险提示;
(六)依法依规可以采取的其他措

施.
第二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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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发布包含非法金融活动内容的广告

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

金融活动宣传.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涉及金融业务的广告,
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相关金

融业务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资格批准文

件,核对广告内容.
对相关金融业务许可证件或者经

营资格批准文件不全或者内容不符的

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

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发

布金融类广告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方金融

组织信用档案,按照规定将地方金融

组织相关信用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并联合有关部门依法对失信的地方金

融组织以及相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
第三十一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部门、参与监督检查活动的第三方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在监督管理、风
险处置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应当予以

保密.

第四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工

作机制,制定金融风险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依法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

活动,明确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

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处置机构及

其职责,加强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

出机构的协调配合,及时稳妥处置金

融风险.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从事非法金融活动.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行

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业、本领

域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排查和监测预

警.
第三十四条　地方金融组织对其

业务活动中的风险事件承担主体责

任.发生下列风险事件时,地方金融

组织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立
即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向所在地和注

册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一)发生流动性困难;
(二)重大待决诉讼或者仲裁;
(三)重大行政调查或者刑事调查

事项;
(四)重大负面舆情或者群体性事

件;
(五)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发生严重影响本组织经营的事

件;
(六)国家和省规定应当报告的其

他重大事件.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收到地方

金融组织的报告后,应当立即开展风

险研判、评估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

和上一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
第三十五条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

务活动可能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的,省
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可以

区分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暂停增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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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令暂停部分业务;
(三)限制资金运用的规模和方

式;
(四)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的其

他措施.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已经形

成重大金融风险的,省人民政府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还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
(一)依法扣押财物,查封场所、设

施或者财物;
(二)指导开展市场化重组;
(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的其

他措施.
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仍不能控制

风险扩大、可能严重影响区域金融稳

定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协调由其他同

类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实施业务托管等

措施,并联合有关部门进行风险处置.
第三十六条　经省人民政府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确认,地方金融组

织的重大金融风险已经消除且恢复正

常经营能力的,应当及时解除相关处

置措施.
地方金融组织的重大风险无法消

除或者不具备继续经营能力的,由省

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注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中央金融管理部门

监督管理的金融机构引发或者可能引

发重大金融风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协助中央金

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进行处置,或者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

担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处

置责任,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组织

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做好本行

政区域内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

风险处置工作.
国家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处置

职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非金融组织引发或

者可能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履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依法开展风险处置相关工

作.
第三十九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发

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影响区域金融

稳定或者社会秩序的,应当发挥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

调机制和省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

制的协同作用,组织相关部门依法实

施风险防范与处置措施:
(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

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开展非法金融机构、非法地方金

融组织、非法金融活动风险识别和预

警,做好案件性质认定、移送等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查处涉嫌金融

犯罪活动,依法采取冻结涉案资金、限
制相关涉案人员出境等措施;

(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违

法违规开展金融活动的,依法暂停办

理登记和备案相关事项;对违法违规

金融类广告,依法责令停止发布并予

以查处;
(四)网信、通信管理等部门对涉

嫌违法违规开展金融活动的,依法采

取暂停相关业务,关闭网站、移动应用

—９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９期(总第２８９期)



程序等措施;
(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其他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

条规定,未经批准、授权或者备案擅自

设立地方金融组织或者非法从事地方

金融组织业务活动的,责令停止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地方

金融组织变更相关事项,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授权或者备案等

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

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地方金

融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
(一)未按照规定执行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资产质量、风险准备、风险

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业务规

则和管理制度的;
(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
(三)披露的信息不符合要求的;

(四)未按照规定提示风险的;
(五)设置违反公平原则交易条件

的;
(六)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捆绑搭

售产品或者服务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未按照规定报

送相关材料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从事下列活

动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一)超出核准业务范围开展金融

业务的;
(二)采用虚假、欺诈、隐瞒、引人

误解等方式开展营销宣传的;
(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经营

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经

营许可证的;
(四)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

托发放贷款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

手段进行债务催收的;
(六)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从

事的其他活动.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阻碍监

督检查或者转移、隐匿、损毁相关材料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

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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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发生风险事件时,地
方金融组织未按照规定报告或者采取

相应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依法

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部门根据本条例规定对地方金融组织

作出行政处罚的,根据具体情形,可以

同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外,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
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部门根据职责划分具体实施.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一)未依法履行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职责的;
(二)未依法履行金融风险防范与

处置职责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

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不予处理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条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规则

以及本条例规定,就各类地方金融组

织的监督管理、重大金融风险判定标

准等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安静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对«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草案)»进行了一审.之后,我们会

同省人大经济委、省司法厅、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对条例草案作了初步修改,在
省人大网站公开征求了意见,常委会

东平副主任带队赴江苏、内蒙进行了

立法调研.在此基础上,结合各方面

意见,对条例草案作了多次修改和完

善.７月１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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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

统一审议,常委会东平副主任参加了

会议,省人大经济委、省司法厅、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列席了会议.７ 月 ２３
日,法制委员会将条例草案审议修改

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

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研究修改当中,一是按照２０１７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地方政府要

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

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

险处置责任”的要求,科学设定我省地

方金融监管规范,明确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以及相关部

门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金融风险防

范与处置方面的职责划分.二是立足

于我省地方金融体量较小,功能发挥

不充分的实际情况,坚持发展与监管

并重,增加支持我省地方金融发展,引
导地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相关内

容.三是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的规

范,完善细化各项监管措施和金融风

险防范处置措施,增强条例的针对性、
可操作性.

一、关于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和行业协会的职责

一是将市县 两 级 政 府 的 职 责 由

“做好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等工作”修
改为“按照规定承担金融风险防范与

处置属地责任”(草案修改稿第四条).
二是将市县两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

职责修改为“在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相关具体

工作”(草案修改稿第五条).三是在

地方金融组织行业协会的职责中,增

加了“接受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业

务指导”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十二

条).
二、关于增加地方金融发展与服

务方面的内容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为了促进地方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在第一条立法

目的中增加了“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表述,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了制

定地方金融发展规划、优化金融发展

环境、引导地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三

个方面的内容,并根据我省实际情况,
增加了地方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内容

(草 案 修 改 稿 第 六 条、第 七 条、第 八

条).
三、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经营行为

针对调研了解的地方金融组织经

营不规范,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问题,一是在金融业务字样使用、金
融消费者信息保护、地方金融组织经

营信息报送、跨省经营的地方金融组

织监管等方面增加了规定(草案修改

稿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
二十三条).二是增加了地方金融组

织应当“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适当性

制度”“告知涉及金融消费者重大利益

的内容”“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捆

绑搭售产品或者服务”的规定(草案修

改稿第十八条).三是在地方金融组

织禁止性行为中,增加了禁止“超出核

准业务范围开展金融业务”和“采用虚

假、欺诈、隐瞒、引人误解等方式开展

营销宣传”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二十

一条).
—２２—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９期(总第２８９期)



四、关于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措施

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措施

一是加强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增

加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非法

金融活动”、禁止发布非法金融活动广

告和进行非法金融活动宣传的规定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

条).二是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

制.增加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行业

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非

法金融活动开展风险排查和监测预警

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条).三

是进行金融风险全面防控.除地方金

融组织引发的风险外,还增加了对金

融机构、非金融组织引发的风险进行

防控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四是完善金融风险应

急处置机制.明确了地方金融组织对

其业务活动中的风险事件承担主体责

任,履行报告义务(草案修改稿第三十

四条).对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

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

门、网信、通信管理部门、法院、检察院

的风险处置责任作了细化规定(草案

修改稿第三十九条).
五、关于法律责任部分

根据我省实际需要,借鉴外省立

法经验,将法律责任部分行政处罚权

的实施主体由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适

当扩展至市、州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规
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本
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省和市、州人民

政府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职责

划分具体实施”.同时,根据违法行为

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对部分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进行了适当调整.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和有关方面意见,我们还对个

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和顺序调整.
«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草案)»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

了条例草案修改稿,法制委员会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条例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草案修改稿)»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９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草案修改稿)».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草案修改稿已经比较成熟,没有

提出修改意见.３０日上午,法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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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开本届第三十三次会议,对草案

修改稿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

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经济委、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省司法厅列席了会议.
３０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

了汇报,按照立法程序,形成了«吉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表决

稿)»,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

会会议表决.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６７号

　　«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已由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控制林业有

害生物灾害,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

安全,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物安全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

例»«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检疫检验、预
防除治及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

例.
第三条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遵循

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监管、强化

责任的原则,实行政府领导、属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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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坚持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政策和措施,将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纳入防灾减灾体系和林业发展规

划,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协调

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

需要,建立重大突发性林业有害生物

灾害应急处置临时指挥机构,组织有

关部门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履行相应的

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

组织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其所属的森防检疫机

构具体组织指导林业有害生物调查监

测、预防除治工作,执行林业植物检疫

任务.
发改、财政、公 安、交 通 运 输、住

建、水利、农业农村等各有关部门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国有林保护中心、国有

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和具有森林管理

职能的自然保护地等单位,负责本经

营管理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

作,建立健全森防检疫机构,由其履行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森防检疫机构的

职责.
集体林经营单位和个人在森防检

疫机构指导下,负责其经营范围内林

业有害生物的防治.
第七条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实行

目标责任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纳入

林长制考核体系.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与下级人民政

府签订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责任

书,每年对下级人民政府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公

开考核结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宣传教育和知识

普及工作,设置必要的宣传牌、标语

等,增强公众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意

识,营造群防群治社会氛围.
每年４月第３周为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宣传周.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等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科学

研究,推广和应用航空防治作业等先

进适用的防治技术手段,提高科学防

治能力和水平.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监测预报

第十一条　森防检疫机构负责林

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审核、汇

总、上报调查数据,发布林业有害生物

发生趋势预报.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

的森防检疫机构负责指导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总场、国有林

保护中心等单位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调

查工作,承担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中

心测报点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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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以及国有林总场、国有林保护

中心、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自然

保护地所属的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应当

配备森保员,负责组织实施林业有害

生物标准地调查,统计、汇总、上报调

查结果.
第十三条　护林员负责其责任区

的林业有害生物踏查工作,协助森保

员做好标准地调查工作,在巡护中发

现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和林木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报告森保员.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对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开

展专项调查,实施动态监测;对新发现

或者存在重大传入风险的危险性林业

有害生物,应当制定方案,开展专项调

查;根据需要及时开展其他林业有害

生物专项调查.
第十五条　有关单位、林业生产

经营者发现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时,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所在地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人调查核实.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信息平台建设,
推进林业有害生物远程监测、诊断技

术的应用.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林业有害生

物预警预报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本

行政区域的预警预报信息.
气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工作的需要,提供所需的气象服

务信息.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

当无偿刊播经授权发布的林业有害生

物预警预报信息.其他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和灾

情信息.

第三章　检疫检验

第十七条　森防检疫机构应当配

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检疫员,承担林业

植物检疫任务.
专职检疫员应当由具有林业专

业、森保专业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

称的人员或者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连
续从事森保工作两年以上的技术员担

任.专职检疫员应当由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岗前培训,取
得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颁发的

«林业植物检疫员证».
森防检疫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

聘任兼职检疫员协助开展工作.兼职

检疫员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进行培训,取得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兼职林

业植物检疫员证».
第十八条　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

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在生产

和经营之前向所在地森防检疫机构备

案.
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

生产经营者在生产期间或者调运前,
应当向所在地森防检疫机构申请产地

检疫.对检疫合格的,由森防检疫机

构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对检疫不

合格的,由森防检疫机构签发«检疫处

理通知单».产地检疫的技术要求按

照«森林植物检疫技术规程»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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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十九条　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

及其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

域之前,应当办理«植物检疫证书».
调运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

材料,无论运往何地都应当办理«植物

检疫证书».
从境外进口的应施检疫的林业植

物及其产品再次调运出省时,存放时

间在一个月以内的,可以凭原检疫单

证换发«植物检疫证书»,不再实施检

疫;存放时间超过一个月,或者虽未超

过一个月但存放地疫情比较严重、可
能染疫的,应当实施检疫.

森防检疫机构根据现场检疫结果

或者凭«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植物

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按同一

运输工具一证核发.
森防检疫机构应当对可能被林业

检疫性有害生物污染的包装材料、运
载工具、场地、仓库等实施检疫.

第二十条　森防检疫机构可以对

调入的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

进行复检.复检过程中发现林业检疫

性有害生物或者检疫要求的林业有害

生物时,应当签发«检疫处理通知单»,
在指定地点实施除害处理,所需费用

由调入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经除害处

理后检疫合格的,方可使用;无法进行

彻底除害处理的,应当停止调运、责令

改变用途、控制使用或者就地销毁,所
需费用由调入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禁止使用携带检疫

性、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林木种子、
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进行育苗、造林.

禁止擅自开拆产品包装调换林业

植物及其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林业植

物及其产品规定的用途.
禁止从松材线虫病疫区调运松科

植物及其制品.
禁止从美国白蛾疫区调运带土坨

的苗木、树木.
第二十二条　运输、邮寄应施检

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应当提供

«植物检疫证书»;无«植物检疫证书»
或者货证不符的,承接运输、邮递业务

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受理.
«植物检疫证书»应当随货运寄,

由收货人保存一年备查.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

危害情况,确定并发布本省补充林业

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制定检疫检验

及除害处理操作办法.
第二十四条　从境外引进林木种

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应当向省

森防检疫机构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

续.引进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隔离试种.
第二十五条　森防检疫机构应当

对其管理区域松木及其制品的生产经

营使用单位发放检疫告知书,进行检

疫监管.
松木及其制品的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应当到所在地森防检疫机构备案,
并建立松木及其制品使用管理台账.

调入松木及其制品后,应当立即

向所在地森防检疫机构报告并申请复

检,不得擅自开拆松木及其制品包装

物.
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应当对废弃

的松木及其制品及时回收或者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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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随意弃置.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根据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

情况划定或者撤销疫区、疫点和无疫

情保护区,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可以在重大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

的发生区、重点生态保护区设立临时

检疫检查站(点).

第四章　预防除治

第二十八条　林业有害生物预防

措施应当纳入造林设计方案,与造林

工程同步实施与验收.
第二十九条　加强对林业有害生

物天敌资源的保护,营造有利于林业

有害生物天敌栖息的林分环境,抑制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
第三十条　林业有害生物虽未达

到发生统计指标,但种群密度处于上

升趋势的,应当采取生物、人工、物理

等措施进行预防.
第三十一条　森林经营过程中,

应当优先清除遭受林业有害生物严重

危害的林木及枯死木,及时清除遭受

过火、风倒风折、水淹、干旱等灾害不

能恢复正常生长的林木,防止林业有

害生物滋生蔓延.
第三十二条　重大性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防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

责.发生暴发性、危险性等重大林业

有害生物灾害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及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采取科

学除治措施,减少灾害损失,控制灾

(疫)情扩散蔓延.

林业有害生物灾(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后,应当及时结束预案,转入常规

防治.
第三十三条　对达到发生统计指

标的林业有害生物,林木经营管理者

应当在所在地森防检疫机构的指导

下,采取物理、生物或者高效低毒无公

害化学药剂等措施进行除治.禁止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剂,防止污染环

境.
第三十四条　经森防检疫机构技

术鉴定,对可能导致疫情扩散蔓延或

者失去防治价值的林木,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伐除并实施除害处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

第三十五条　松材线虫病疫区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疫情防治方案,
经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定后组

织实施.
实施疫木采伐的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作业,做好

疫木山场除害处理和检疫监管,确保

疫木不流失.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捡

拾、挖掘疫木采伐剩余物,不得出售、
收购、存放、加工和利用疫木及其剩余

物.
第三十六条　国家公园、自然公

园和自然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地发生重

大性、暴发性林业有害生物灾(疫)情
时,需经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

织专家论证,确需除治的,应当采取科

学有效防治措施及时除治.
第三十七条　对新传入的外来林

业有害生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应当迅速查清情况,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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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在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防控方案,组织有关部门、生产经营

者采取封锁、扑灭等措施除治.
第三十八条　林木经营管理者在

开展防治作业时,为防止造成人身损

害或者财产损失,应当及时向作业区

域内及周边的居民、养殖业户等进行

风险告知.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对跨行政区域危害

严重的林业有害生物,应当建立联防

联治工作机制,健全灾(疫)情监测、信
息通报和定期会商制度,制定实施方

案,及时开展除治工作.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支持社会化防治组织发展,鼓励林

木经营管理者通过购买服务,加强对

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森防检疫机构

队伍建设,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保持队

伍专业性和稳定性,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落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人员

林业有毒有害岗位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人

员以及森保员、护林员的技术培训.
第四十二条　鼓励森林经营管理

单位建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专业队,
承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保障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监测预

报、检疫检验、灾(疫)情除治等经费,

确保防治工作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基础设施

建设,并配备必要的设备.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业有害生物

灾(疫)情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本着

规模适度、配置科学、突出重点、保障

急需的原则储备应急物资.
国有林保护中心、国有林业局、森

林经营局和具有森林管理职能的自然

保护地等单位参照前款执行.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设施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移动、占用、拆除或者损毁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设施、标志,确因建设需要

迁移的,应当征得所在地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同意,迁移费用由建设单

位承担.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开展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保险业务,支持林业生产经营

者参加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险,并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及其森防检疫机构依法

行使职权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配合,不得阻

挠:
(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
(二)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

运输工具和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

经营、存放等场所,依法实施现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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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复检和疫情监测调查;
(三)责令和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

人进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离试种

和采取封锁、扑灭等措施;
(四)查阅、摘录、复制或者拍录与

检疫工作有关的资料,收集证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四十八条　林木经营管理者对

林业有害生物应当除治而未及时除治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及时向其下达限期除治通知书,
责令限期除治.

第四十九条　森防检疫机构应当

对社会化防治组织开展的林业有害生

物调查监测、灾(疫)情除治作业、防治

监理等服务行为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开展不

力、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可以

约谈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取措施

及时整改.约谈整改情况应当向社会

公开.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履行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迟报、漏报、虚报、瞒报林业

有害生物发生情况的;
(三)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预报信

息和灾情信息的;

(四)未按规定检疫或者违反规定

核发«产地检疫合格证»、«植物检疫证

书»的;
(五)对重大性、暴发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处置不力的;
(六)未及时报告新发现和新传入

的林业有害生物或者未采取除治措施

的;
(七)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的行为.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国有林保护中心、国有林业局、森林经

营局和具有森林管理职能的自然保护

地等单位未履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义

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第三款规定,擅自向社会发布林业

有害生物预警预报或者灾情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使用携带检疫性、危
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林木种子、苗木

和其他繁殖材料进行育苗和造林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造林绿化并限期销毁、赔偿损

失;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五条第四款规定,工程建设、施工单位

未及时回收或者销毁废弃的松木及其

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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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实施疫木采伐的单

位或者个人造成疫木流失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对疫木及其剩余物予以没收和销

毁.对擅自捡拾、挖掘疫木采伐剩余

物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对擅自出售、收购、存放、加工和利用

疫木及其剩余物的,处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

五条规定,擅自移动、占用、拆除或者

损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设施、标志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拒不

履行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纠正,没收非

法所得,造成损失的,应当责令赔偿,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采取欺骗手段办理«植物检

疫证书»的;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

检疫单证的;
(三)调(承)运应施检疫而未经检

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
(四)从境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

和其他繁殖材料后,未按规定进行隔

离试种的;
(五)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

品的生产经营者,在生产和经营之前

未向所在地森防检疫机构备案的,在
生产期间或者调运前未申请产地检疫

的;
(六)擅自开拆产品包装,调换林

业植物及其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林业

植物及其产品规定用途的;
(七)从松材线虫病疫区调运松科

植物及其制品的;
(八)从美国白蛾疫区调运带土坨

的苗木、树木的.
对违反规定调运的林业植物及其

产品,林业主管部门有权予以封存、没
收、销毁,或者责令限期除害处理、改
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责令整改、赔偿损失,并处二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发生林业有害生物不除治或

者除治不力,造成林业有害生物蔓延

成灾的;
(二)隐瞒或者虚报林业有害生物

灾(疫)情,造成林业有害生物蔓延成

灾的;
(三)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剂进

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

成生态损害的,依法承担生态损害赔

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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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是:
(一)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对森林生

态系统、林业植物及其产品造成危害

或者威胁的动物、植物和病原微生物.
(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指对林

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预报、检疫检验

及预防除治活动的总称.

(三)松木及其制品是指松科植物

的活体、木材、枝、伐桩和木制成品、半
成品以及用于承载、包装、铺垫、支撑、
加固货物的木质材料.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林　天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对«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

例(草案)»进行了一审.会后,我们通

过省人大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了意

见,会同省人大农委、省林草局,根据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

意见,同时针对目前在我省发生的松

材线虫病疫情的防控需要,对条例草

案作了多次修改和完善.７月１３日,
法制委员会召开本届第三十二次会

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

会东平副主任参加了会议,省人大农

委、省林草局列席了会议.７月２３日,
法制委员会将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

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

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

将审议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有关方面提出,近期我省正在

遭受严重的松材线虫病疫情,条例草

案应增加重大突发性林业有害生物灾

害应急处置的内容.根据这个意见,
在总则中增加“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实

际需要,建立重大突发性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应急处置临时指挥机构,组织

有关部门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履行相应

职责”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二

款).
二、关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主

体责任.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坚持“谁
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除地方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外,森林经营管理单

位也承担着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责

任.因此,在总则中进一步明确国有

林保护中心、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

和具有森林管理职能的自然保护地等

单位建立健全森防检疫机构,并与林

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森防检疫机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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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职责(草案修改稿第六条).
三、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

对专职、兼职检疫人员的数量、资格和

工作职责等方面作出规定.根据这个

意见,在条例草案现有规定的基础上,
依据«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对专

职、兼职检疫员资格取得的条件、程序

作了 详 细 规 定 (草 案 修 改 稿 第 十 七

条).
四、关于与上位法相一致的问题.

一是依据«森林法»,将条例草案第九

条关于提高林业有害生物科学防治能

力和水平的规定作了修改.二是依据

«植物检疫条例»,将条例草案第十八

条关于申请产地检疫和备案的主体,
由“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限定为“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

品的生产经营者”.三是依据«植物检

疫条例»,将条例草案第二十条关于调

入检疫不合格、无法进行彻底除害处

理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由“就地销

毁”修改为“停止调运、责令改变用途、

控制使用或者就地销毁”.
五、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

加强护林员和森保员关于疫病疫情等

方面的培训.根据这个意见,在条例

草案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增加“对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人员以及森保

员、护林员进行技术培训”的规定.
六、关于法律责任部分.考虑到

部分违法行为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

害,依据«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的相

关规定,增加了“造成生态损害的,依
法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草
案修改稿第六十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和有关方面意见,还对个别条

款作了文字修改.
«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

(草案)»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形成

了条例草案修改稿,法制委员会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条例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草案修改稿)»

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９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

例(草案修改稿)».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草案修改稿已经比较成熟,没有

提出修改意见.３０日上午,法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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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开本届第三十三次会议,对草案

修改稿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

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农委、省林草

局列席了会议.３０日下午,法制委员

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按照立法程

序,形成了«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条例(草案表决稿)»,经主任会议同

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６８号

　　«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已由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４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加强危险废物管理,防治危险废物

污染环境,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安

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等污染环境防治和监

督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危险废物,是指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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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第三条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

治,坚持预防为主、过程严管、污染担

责的原则,促进危险废物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

区域内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负

总责.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

施统一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应急管

理、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卫生健康、海
关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

作.
街道办事处、社区协助有关部门

开展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

工作.
第五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危险废物

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依法承担责任.
无明确责任人的,由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承担.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危险废物

的产生量、促进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
降低危险废物的危害性.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安排必要的危险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经费和重大传

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产生的医疗废物

等危险废物应急处置经费.
鼓励和支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宣传教育工作,普及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的科学知识,增强公众危险废

物污染防治意识.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

体应当加强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工作的宣传和对违法行为的舆论监

督.
鼓励群众性自治组织、环境保护

志愿者参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

公益宣传活动.
第九条　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的单位和个人的涉嫌违法行为进行举

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以及相关的综合

利用活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污染防治

第十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

当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合理选择

和利用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采用

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危险废

物产生量,降低危险废物的危害性.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

济、技术条件对危险废物加以利用.
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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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设贮存设施、
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进行无害化

处置.
第十一条　 建设产生、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的项目,应当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内容中还应当包括原材料

来源分析.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套建设危险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对配套建设的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

告,并向社会公开.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拆除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确需关

闭、闲置、拆除的,应当在实施关闭、闲
置、拆除三十日前,报原审批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

境.
第十三条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

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危险

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
第十四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明确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

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

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通过危

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在每年一月三

十一日前将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向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产生危险

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

账,如实记录危险废物的名称、类别、
时间、数量、去向等情况,并保存十年

以上.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在每年

一月三十一日前通过危险废物信息管

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申报上一年度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

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　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

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当按照规定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危险废物的填埋场地应当设置危

险废物永久性识别标志.
第十六条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

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

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

中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
非危险废物和危险废物混合且不

能分离的,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第十七条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应当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选择安全

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分类包装,包
装物和容器的外表层应当标明危险废

物的形态、性质和安全保护要求.
第十八条　产生、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

场所,并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
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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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的单位,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

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应当报经颁发

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转移危险废物的,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填写、运行

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
贮存、利用、处置本单位在不同集

中贮存设施之间转移危险废物的,转
移过程应当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度.
第二十条　禁止省外不可再生利

用的危险废物转入本省行政区域内焚

烧、填埋处置.
禁止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本省行

政区域内贮存.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运输危险废物的,

应当按照规定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

运,使用专用车辆,采取防止污染环境

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的规定.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

输工具上载运.
第二十二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

位,可以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自

行利用、处置设施,无自行利用、处置

能力的,应当委托持有危险废物许可

证的单位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委托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的,委托方应当核实受委

托单位的主体资格、技术能力、类别匹

配等情况,确认危险废物得到有效、安

全和无害环境的利用、处置,并依法签

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

要求.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

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利用危险废物的单位,不得将回

收后未经利用的危险废物转让或者委

托给他人利用.
第二十三条　 从事危险废物收

集、贮存、利用、处置的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许可证.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不按照许可证

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在许可证有效

期内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

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四条　新建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

入工业集聚区.
工业集聚区管理机构应当统筹组

织工业集聚区内产废量较小的工业企

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

运.
第二十五条　 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

情况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和视频监控

系统,应当做好每日经营情况记录,如
实记录危险废物的类别、成分、来源、
数量、去向、有无事故或者其他异常情

况等事项.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

的经营情况记录应当永久保存.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终止经营活动

的,应当将经营情况记录交所在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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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主管部门存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证利用、处置

过程安全,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对危险废物采用填埋方式处置

的,应当设置对填埋场地下水监测取

样的通道或者测孔.
对危险废物采用焚烧等方式处置

的,其处置设施应当安装与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连网的自动监控装置.
第二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的单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投保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第二十八条　禁止采用国家已经

明确淘汰的设备和工艺.
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

备,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二十九条　重点危险废物集中

处置设施、场所退役前,运营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设施、场所采取

污染防治措施,开展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和治理修复.
重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

所的退役费用应当预提,列入投资概

算或者生产成本,专门用于重点危险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退役,不得

挪作他用.
第三十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

依法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

预案,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组织相关人

员参加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

及应急处置培训,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并备

案;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中的风险控制、
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

作.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环境事

件,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

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

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

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三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依法分类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

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及时收

集、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

废物流失、泄漏、渗漏、扩散.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可以根据

医疗废物运输需要,设置医疗废物中

转站.医疗废物中转站的设置应当符

合环境保护和卫生的要求.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

的建设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以

及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编制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建设规

划,科学评估危险废物处置需求,合理

布局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确
保本行政区域的危险废物得到及时妥

善处置.
编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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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建设规划,应当征求有关行业协

会、企业事业单位、专家和公众等方面

的意见.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

设,对医疗废物产生、收集、包装、贮

存、运输、处置等各环节依法进行规范

化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生

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危害公众健

康、污染环境.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
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

废物污染环境公共监测预警机制,组
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可能

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

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储备

应急物资,组织调查处理危险废物污

染环境事件.
在发生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发生

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威胁居民生

命财产安全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负有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立即向本级人

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

告,由人民政府采取防止或者减轻危

害的有效措施.有关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需要责令停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环

境污染事故的作业.
第三十六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

突发事件发生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统筹协调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收

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工作,保障所需

的车辆、场地、处置设施和防护物资.
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环境卫生、交通

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当协同配合,依法

履行应急处置职责.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

时,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

有关部门采取危险废物应急管理措

施,保障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等工作正常运行.

第三十七条　省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科学评估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风

险,加强信息化监管体系和平台建设,
通过信息化手段管理、共享危险废物

转移数据和信息,提高危险废物环境

管理信息化水平.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定期

向社会发布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
处置能力、利用处置状况等信息.

第三十八条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危

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

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第三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及其他有关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开展协作,建立线

索通报、案件移送、资源共享和信息发

布等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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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开展

跨省域合作,研究解决跨省域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问题.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州)、县

(市、区)人民政府建立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联动和协商机制,加强区域

合作和协调配合,研究解决区域危险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问题.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完

成情况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

内容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生态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

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

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情况纳入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定期开展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专项督察,对
履行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职责情况

进行督察检查,并依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行政处罚的,
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规定,将省外不可再生利用的危险

废物转入本省行政区域内焚烧、填埋

处置的,或者将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

本省行政区域内贮存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

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

作人员在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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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杜红旗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对«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进行了一审,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条

例草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一些意见.
会后,我们通过省人大网站向社会各

界征求了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
省人大环资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会
同省人大环资委、司法厅、生态环境厅

对条例草案多次研究修改.
７月１３日,法制委员会召开本届

第三十二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

统一审议,贺东平副主任出席了会议,
省人大环资委、司法厅、生态环境厅列

席了会议.７月２３日,法制委员会将

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

了汇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

告如下:
一是增加了负有监管职责的部

门.根据国办函〔２０２１〕４７号文件中关

于负有危险废物监管职责部门的规

定,在条例草案第四条第三款中增加

了“应急管理、公安和海关”等三个相

关部门.

二是关于造成环境污染由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责任的规定.
条例草案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无明确

责任人或者责任人丧失责任能力的,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我
们审议认为,责任人丧失能力后的责

任承担问题比较复杂,不宜简单界定.
对造成环境污染、责任人丧失责任能

力的,可以适用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因此,删除了“责任人丧失责

任能力的”的内容.
三是关于条例草案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的规定.有的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环资委提出,要全

面禁止外省危险废物进入我省.考虑

到固废法第七十六条第三款“相邻省、
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可以开展区域合

作,统筹建设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场所.”的规定,我们维持了原

议案的表述.了解到国家正在修订危

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为了给我省贯

彻落实国务院和生态环境部的新要求

留下空间,在本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

三款,表述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四是关于农村医疗废物处置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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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例草案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

村,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县级人民

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要求,自行就地处置其产生

的医疗废物.”经向省卫健委、生态环

境厅了解,我省已经实现医疗废物的

集中处置.本款规定缺乏实际意义,
予以删除.

五是关于条例草案第五十条法律

责任问题.本条是对应条例草案第二

十二条设定的罚则.我们审议认为,
将省外不可再生利用的危险废物转入

本省行政区域内焚烧、填埋处置,或者

将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域

内贮存的,这些行为都包含擅自转移

危险废物的行为,固废法第一百一十

二条对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的,罚款额度为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

业或者关闭.因此,我们依照固废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对本条罚则进

行了调整.
六是关于条例草案的附则.考虑

到固废法关于“贮存、利用、处置”有明

确定义,地方立法不宜再作定义.同

时,关于“收集”的含义比较简单,容易

理解.因此,我们将危险废物的定义

调整到第二条作为第二款,并删除其

他相关定义表述.
七是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

大环资委和有关方面提出,对与上位

法重复的条款进行适当删减.根据立

法法的相关规定,将条例草案中与固

废法重复的１１个条款作了适当删除.
(条例草案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

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六

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

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

十三条)
此外,还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个别

条款作了文字修改.
«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条例(修订草案)»已按上述意见作了

修改,形成了草案修改稿,法制委员会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

当,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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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修改稿)»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９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常委会

组成人员认为,草案修改稿已经比较

成熟,同意审议结果的报告,没有提出

修改意见.３０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

开本届第三十三次会议,对条例修订

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

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省人大环资委、
司法厅、生态环境厅列席了会议.３０
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

汇报.按照立法程序,形成了«吉林省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修订草

案表决稿)»,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修订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
社会信用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　宋　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草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第４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已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受省政府委

托,我就条例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落实国家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需要.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全面部署了政务

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

的建设任务.国务院先后出台«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国发〔２０１４〕２１号)和«关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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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

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国发〔２０１６〕３３号),明确提出逐步

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

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开和使用,
以及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等方面立法的

要求.制定出台本条例,是落实国家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

措.
(二)制定条例是加快我省社会信

用体系制度建设的需要.我省在社会

信用信息征集、信用平台建设和信用

成果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
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亟需通过立法

的方式,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

度规范,解决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中存在的法律依据不足等突出问

题,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

法律支撑,保障各项工作依法推进.
(三)制定条例是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促进“放管服”改革的需要.制定

出台条例,对社会信用信息的有序归

集、共享、公开和使用等进行规范,有
利于加快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跨地区、
跨行业、跨领域的共建共享,稳步开展

信用联合奖惩、信用监管、信用便民惠

企等信用应用服务,进一步发挥社会

信用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监管

能力和服务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我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
二、条例草案的形成过程

按照省人大、省政府立法工作计

划,自２０１９年９月,我省启动了条例草

案的起草工作,积极组织开展立项、调
研、起草和论证工作.２０２０年以来,在

省政府分管领导指导下,省政务服务

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进行研讨,会同省人大经济委、省司

法厅赴长春、吉林实地调研,组织专家

进行风险评估和公平竞争审查.省司

法厅按照地方立法程序,书面征求了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中)省直有

关部门意见,公开征求了社会各界意

见建议,听取了地方信用组织代表意

见,组织专家开展论证,结合各方面意

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多次

修改.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条例草案经

省政府第４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和需要

说明的问题

条例草案共九章五十一条,主要

规定了社会信用信息采集与归集、社
会信用信息披露与查询、信用激励与

信用约束、信用主体权益保障与信息

安全、信用服务与监督管理、社会信用

环境建设、法律责任等内容.
(一)明晰“社会信用”的范围.条

例草案明确基本定位为社会信用,在
范围上将政府主导推动的公共信用,
以及社会生产经营和服务过程中产生

的市场信用一并予以规范,综合、全面

地对社会信用范围进行了明确.
(二)加强社会信用信息的管理.

条例草案统一了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标

准,明确规定了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

和共享路径、披露和查询方式.明确

省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是全省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为推动社

会信用信息的统一归集和共享共用提

供基础应用支撑.
(三)依 法 依 规 开 展 信 用 联 合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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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条例草案设立专章,规定了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程序和措

施,明确了严重失信的双重责任,为信

用联合奖惩提供法律依据.
(四)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条

例草案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建立、
具体操作、权利救济和个人信用信息

保护四个层面,规定了信用主体信息

知情、异议申请以及信用修复等权益,
明确个人信息采集的禁止“红线”.

(五)加强信用服务监管.条例草

案鼓励支持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的同

时,加强信用服务机构监管力度,规范

和引导信用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予审

议.

吉林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　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对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都提出了明确要求,２０２０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

经济.”年初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大会

上,景俊海书记明确提出“要深化诚信

吉林建设,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省人

大常委会也将社会信用条例确定为

２０２１年度重点立法项目.
按照立法程序,收到省政府议案

后,经济委员会由庞庆波副主任带队

赴吉林、辽源开展立法调研,召开专家

学者座谈会,发函征求各市(州)人大

常委会、部分省人大代表和各专门委

员会意见建议,深入细致研究了国家

相关文件和外省(区、市)已出台条例.

针对各方面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及

国家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要求,
与起草部门多次沟通研究.７ 月 ２２
日,经济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对
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近年

来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同时,信息采集和使用不规

范,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失信惩戒执

行难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为解决当前

我省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

围和营商环境,制定条例是必要的.
条例草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要求,充分借鉴了其他省(区、市)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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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

我省信用体系建设创新做法和改革成

果,围绕社会信用信息采集与归集、激
励与约束、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了规

范,体例结构比较完整,符合我省实

际.７月２３日主任会议决定,将条例

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
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提

出,条例草案在公共信息目录管理、失
信惩戒措施、失信信息修复等三个主

要方面,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

机制的指导意见»尚未衔接,其重点要

求未予体现,建议审议修改时重点完

善以下三个方面:
１．修改完善第二章“社会信用信息

的采集与归集”中相关内容,强化公共

信息目录管理.在全国公共信用信息

基础目录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适用于本地的补充目录.进一步明

确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的制定主

体、目录范围和纳入程序.

２．修改完善第四章“信用激励与信

用约束”中相关内容,强化依法依规实

施失信惩戒.在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

础清单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适用于本地的补充清单.进一步明确

失信惩戒措施补充清单的制定主体、
目录范围,以及惩戒实施对象、实施方

式、实施主体.同时,对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设列领域范围、认定标准和认定

程序作出规定.
３．修改完善第五章“信用主体权益

保障与信息安全”中相关内容,健全和

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社会信用主管部

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信

用修复具体办法,明确修复方式、程

序.
同时,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还就

条例草案中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

主要问题未作出规范的或规范未到位

的及有关文字表述提出了修改意见,
与其他各方面意见一并汇总整理成

册,为常委会审议时提供参考.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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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决

定»,由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松原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松原

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条例»,由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旅游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旅游条例,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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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蜂业条例(修订)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蜂业条例(修订),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条例(修订)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旅游条例(修订),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设立“吉林生态日”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吉林省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设立“吉林生态日”的议案»,决定将每年９月２６日设立为“吉林

生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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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０年决算和

２０２１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刘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向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报告吉林省

２０２０年财政收支决算和２０２１年预算

１—６月份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０年决算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省各地各部门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为统领,按照省委对财政经济工

作的总体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批准的预算,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创新方式方法,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财政收入超额完

成年初预算,重点和民生支出得到有

力保障,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一)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支 决 算 情

况.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７９ 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６％,比上年同期(以
下简称“同比”)下降６９％.加上一般

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市县上

解收入、上年结余和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等 ３４１１６ 亿元,收入总量为

３６９０６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２４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５６％,同
比下降５８％.加上省对市县转移支

付支出、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安排预算

稳定 调 节 基 金 及 结 转 下 年 支 出 等

２９６５９亿元,支出总量为 ３６９０６ 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２４７
亿元,占１９６％;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９３４亿元,占２５％;省对市县转移支

付支出２１９０６亿元,占５９４％;上解

中央支出、政府债务转贷支出、结转下

年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共６８１９
亿元,占１８５％.收支总量相抵,省级

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与向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

的预算执行数(以下简称“原报告数”)
相比,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均

增加 ０７６ 亿元,主要是因为以下变

动:(１)收入方面,在库款报解整理期

中,中央分配我省的２０２０年度增值税

和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收入增

加００２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

加０７４亿元.净增加０７６亿元.(２)
支出方面,上解中央支出减少１１５亿

元(主要是中央财政考虑地方财政困

难,经报国务院批准延缓上解增值税

“五五分享”基数考核);结转下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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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０７４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增加１１７亿元.净增加０７６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８５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２３％,超出年初预算２４亿元,同比

下降２９％.加上一般债务收入、中央

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

等３９７０９亿元,收入总量为５０５５９亿

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１２７２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２７％,同比增

长４９％.加上政府债务还本支出、上
解中央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和结转下年支出等９２８７亿元,支出

总量为５０５５９亿元.收支总量相抵,
全省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省级预算安排预备费７亿元,执
行中动用６２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

控、企业复工复产、落实城乡义务教育

政策、采暖期应急电煤补助,以及扶贫

等支出,省级预备费结余 ０８ 亿元.
加上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３９５
亿元,共计４０３亿元.均按«预算法»
规定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８８亿元,

完成预算的９０７％,同比下降８４％.
加上专项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

入、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等８７７９亿

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８９６７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８１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８４％,同比增长

４３５％.加 上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支 出

１４２８亿元,政府债务转贷支出、调出

资金等７０３６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

总支出８９４５亿元.收支相抵,年终

结余２２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政府

性基金收入１０２１２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４６２％,同比增长５３５％.加上专项

债务收入、上年结余、中央转移支付收

入和调入资金等１０６９７亿元,收入总

量２０９０９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

出１４５４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８０％,
同比增长５２９％.加上政府债务还本

支出、调出资金等２７２５亿元,政府性

基金总支出１７２７３亿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３６３６亿元.

(三)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支 决 算 情

况.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３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１１６％,同 比 增 长

１０２％.加上中央转移支付收入４６９
亿元,上年结余 ０５ 亿元,收入总量

５１１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１６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８８７％,同比

增长３３１５％.加上调出资金４９１亿

元,总支出５０７亿元.收支相抵,年
终结余０４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国有

资本 经 营 收 入 ４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９１％,同比下降７６３％.加上中央

转移性收入４６９亿元,上年结余０５
亿元,收入总量５１６亿元.全省国有

资本经营支出１８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８５１％,同比增长１４８８％,加上调

出资金４９３亿元,总支出５１１亿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０５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９７１３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１５％,同比增长

１０５％(较上年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是:２０２０年我省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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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决算报表统计

口径相应调整,全省收支在省本级反

映),加上滚存结余收入５０７８亿元,
收入总量１４７９１亿元.省级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１１１７６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９５２％,同比增长１３６７％(增幅较

大的原因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收

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３６１５ 亿元.
上述收支数据与原报告数均有变化,
主要是原报告数中的收支数据为社保

部门提供的预计数,此次报告为实际

决算数.
汇总省级和市县决算,全省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１６１５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１００６％,同比下降８％(较上年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国家实施社

会保险阶段性减免和降费率政策,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等险种大幅减收),加
上滚存结余收入１１２１６亿元,收入总

量２７３６６亿元.全省社会保险基金

支 出 １７１１２ 亿 元,为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４３％,同比增长０３％.收支相抵,
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２５４亿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中央下达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

助资金２４８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８２％,
其中:税收返还收入１３７８亿元,同比

增长０４％;转移支付补助资金２３４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８７％.

省财政下达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补助资金２１９０６亿元,同比增长

６％,其中:税收返还８０１亿元,与上

年持平;转移支付补助资金２１１０５亿

元,同比增长６３％.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省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５２２１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３１８６２亿元,专项债务２０３５２亿元.
我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严格管控在国

家核定我省的债务限额内.
１政府债务结构.省级政府债务

余额８７２２亿元,占全省政府债务余

额１６７％;市 (州)级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２３８８８亿元,占４５７％;县(市)级政

府债务余额１９６０４亿元,占３７６％.
２政府债务使用方向.市政建设

１５０５７ 亿 元,占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２８９％;保 障 性 住 房 ７２８２ 亿 元,占

１４％;土 地 储 备 ６８５５ 亿 元,占

１３１％;公 路 建 设 ６０５５ 亿 元,占

１１６％;农林水利建设３１４９亿元,占
６％;铁路建设１８４６亿元,占３５％;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１４５３亿元,占
２８％;教育、文化、医疗以及其他领域

等１０５１７亿元,占２０１％.
３ 政府债务偿还情况.２０２０年

全省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本息６６７
亿元,其 中:本 金 ５００８ 亿 元;利 息

１６６２亿元.
(七)省 级 预 算 绩 效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一是预算绩效管理基础进一步夯

实.全面建成覆盖项目支出“全过程”
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与各部门

共同建立了分类别、分领域的预算绩

效指标２４万余条,部门预算项目支

出和部门整体支出全面编报绩效目

标.二是建成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

统.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

监控、项目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

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链条嵌入信息系统,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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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三是建立预算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对科技、文
化、污染防治等领域的资金全面进行

绩效评价,覆盖资金２２０亿元.对评

价结果为“优”的,２０２１年预算增加安

排５％—１０％,评 价 结 果 为 “低”的,
２０２１年预算不再安排.

(八)财政收支结构.
１财政收入结构特点.一是税收

占比相对稳定.２０２０年,全省税收占

比为７１１％,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在
全国各省中,居第１１位.二是县级占

比略有提高.２０２０年,县(市)级收入

占比达２２１％,比去年提高１５个百

分点.三是区域分布不均衡.收入主

要集中在长春、吉林两地,占全省地方

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３６６％和

５８％,而其他地区均未超过３％.四

是主要税源行业较为集中.全省地方

级税 收 收 入 主 要 来 源 于 房 地 产 业

(１８１％)、汽车制造业(１２５％)、金融

业(１１８％)、批发零售业(９５％)和建

筑业(９１％)等五大行业,占全省地方

级税收收入的６１％.
２财政支出结构特点.一是重点

用于保障民生投入.２０２０年,全省各

级财政部门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优
先保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民生

实事的落实.全省对民生的投入达到

３３５２７ 亿 元,占 全 部 财 政 支 出 的

８１２％.二 是 半 数 源 于 中 央 支 持.
２０２０年,中央对我省各项转移支付补

助 ２４８０５ 亿 元,占 全 部 支 出 的

４９１％.三是进一步向基层倾斜.从

支出级次看,市县级支出占全省支出

比重为８２４％,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

点.
２０２０年我省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省财政事业

发展还面临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矛

盾突出.受新冠疫情、经济下行、减税

降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收入规模

持续萎缩.为缓解疫情冲击影响,中
央财政在正常转移支付的基础上,一
次性给予各地抗疫特别国债和特殊转

移支付补助,补助规模比上年增加.
但在财政支出上,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

支出刚性增加,我省各级财政持续承

压运行,市县普遍存在财力、资金双紧

张的困难状态,个别市县需依靠省级

超调资金维持运转.二是部分市县专

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缓慢.个别市县

２０２０年及以前年度发行的专项债券资

金尚未拨付使用到项目上,影响专项

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化解隐性

债务难度增大.随着近两年各市县隐

性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大量可变现

资产被用来偿还到期债务,导致各市

县可变现、能变现资产减少,余下的资

产质量较低、变现能力差,各地化债难

度逐年增大.对上述矛盾和问题,我
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

以解决.
二、２０２１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

况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各级财政部门全

面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

议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精准有效贯彻实施积极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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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民生支出和

重点支出得到优先保障,预算执行总

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地方级收入６６３７亿元,完

成预算的５９９％,同比增长２４５％(比
２０１９年同期增长１３７％,两年平均增

长６６％).分类别看,税收收入４７３８
亿元,同 比 增 长 ２４４％;非 税 收 入

１８９９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７％.分级

次看,省级７８３亿元,完成调整预算①

的６２７％,同口径增长３１５％;市县级

５８５４亿元,同口径增长 ２３６％.全

省财政支出１７１６８亿元,完成预算的

５１４％,同比下降１％.分级次看,省
级３７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９％;市县

级１３４４７亿元,同比下降５３％.财

政收支运行的主要特点:
１地方级收入快速增长.各级财

税部门充分发挥财税联合会商机制的

积极作用,抓早抓实抓细组织收入工

作,在经济稳步复苏、低基数效应等因

素综合影响下,全省地方级收入保持

２０％以上的快速增长,位居东北板块

和全国各省前列.
２收入增长的基础不断夯实.年

初以来,全省持续加快项目建设、稳定

工业运行、刺激消费复苏,主要经济指

标快速增长.经济运行企稳向好,为
地方级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在

此 拉 动 下,全 省 增 值 税 同 比 增 长

２９５％、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２４８％、
契税同比增长２５％,以上三项对税收

增长贡献率达到７５８％.
３各地收入形势总体向好.分地

区看,９个市(州)和长白山开发区地方

级收入全部实现正增长.长春地区作

为我省产业空间布局的核心,支撑作

用突出,地方级收入３６６８亿元,同口

径增加８６３亿元,占全省收入增量比

重为６６１％,拉动全省收入增长１６２
个百分点.分市县看,４９个市县中有

４２个收入正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２
个,比２０１９年同期增加８个.

４重点支出得到优先保障.在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新增一般债券发行

减少等因素影响下,全省财政支出同

比小幅下降.分项目看,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
住房保障等支出实现较快增长,增速

均达到１０％以上.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５０２

亿元,完成预算的４８４％,同比增长

２９４％,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４１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８％.分

级次看,省级 ９４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７３％,同比增长６１９％,主要是彩票

公益金收入和车辆通行费恢复性增长

的拉动;市县级４４０８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８％,主要是长春市、公主岭市等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增长的

拉动.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８３２

亿元,完成预算的２９４％,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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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其中,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５７８亿元,
同比下降６２５％.分级次看,省级６８
亿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８８％,同 比 下 降

８３５％;市县级３７６４亿元,同比增长

４６％.
(三)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４６５６

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２３％,同比增长

８３８％,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利润上

缴比例提高,以及个别企业股权出让

增加的收入.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７５２４

万元,完成预算的２５％,同比增长６８
倍.其中,省级６４００万元,完成预算

的２９％,同比增加６０１０万元,主要是

补充省属金融企业注册资本金增加的

支出.
(四)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８８７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４８２％,同比

增长１７％.其中,省级５０４３亿元,完
成预算的４５５％,同比增长１０８％.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９７０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４７６％,同比

增长１９３％.其中,省级６２０３亿元,
完成预算的４３８％,同比增长１８４％.

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总体

平稳,但仍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

体现在:一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从收入来源看,我省财政收入仍处于

恢复性增长阶段,规模小、增量少.从

支出方向看,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基本民生、支

持重点项目建设等均需加大资金投

入.加之政府债券付息支出不断增

加,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二是收入结

构有待继续优化.上半年,全省税收

收入占地方级收入比重为７１４％,低
于全国各省平均水平３７个百分点.
分 地 区 看,仅 长 春 地 区 税 收 占 比

(８４８％)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地

区均低于平均水平.非税收入占比偏

高,一次性收入比重偏大,地方级收入

持续增长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三是企

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不匹配.受缴费

水平低、抚养比低、老龄化水平高,以
及连续提高退休人员待遇等因素综合

影响,我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

支.预计全年基金收入１１３１亿元,与
支出１３３４亿元相抵,缺口２０３亿元,需
动用历年结余(２８８亿元)才能实现收

支平衡.
三、上半年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省人大决议有关情

况

(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强化基

本民生保障.
一是过紧日子保“三保”.全面落

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从严压减一般

性和非急需支出,将有限的资金用在

“三保”等重点支出.２０２１年省本级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压减

８６％.二是支持强化就业优先.筹

措安排资金３５２亿元,落实普惠性就

业创业政策,保障重点群体就业基本

稳定,推动职业技能提升,支持人才战

略实施落实.三是支持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筹措安排资金８２５亿元,支持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落实城乡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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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奖补政策,支持现

代职业教育特色发展,引导高校特色

办学和转型发展.四是支持落实退休

人员待遇.筹措安排资金６０９亿元,
确保６８３１万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 养 老 金 月 人 均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４８％和３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月人均从１０３元提

高到１１３元.五是支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筹措安排资金２５７亿元,用于疫

情防控所需医疗救治、人员补助、设备

及物资采购等,保障通化及各地疫情

防控资金需要.归集省级财政社保基

金疫苗接种专项资金１８亿元,稳步推

进新冠疫苗接种,上半年我省已完成

国家确定的８７４万人接种任务.六是

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筹措安排资

金１１６２亿元,支持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医防协同水平,加强公立医院

应急能力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补助标准由７４元提高到７９元,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上

年人均５５０元提高到５８０元.七是加

大对低保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力

度.筹措安排资金４１４亿元,保障我

省９４１万城乡低保对象、８５万特困

供养人员,以及孤儿、流浪乞讨、临时

救助等对象基本生活.全省城乡低保

最低指导标准达到城市月人均５９５元

和农村年人均５０５０元,分别比上年实

际保障标准增长９％和１５５％,为近年

来最高增幅.
(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持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共

筹措安排资金１５５６亿元,支持吉高

集团发展;烟筒山至长春、大蒲柴河至

烟筒山、集安至桓仁等高速公路以及

普通公路建设和养护;沈白铁路、长白

铁路提速;大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

造、界河整治;长春龙嘉机场三期扩建

工程;和龙金达莱机场、长白山机场消

防和医疗设备改造提升等.二是支持

服务业发展.制定进一步实施财税金

融促消费相关政策措施３６条,完善消

费刺激政策,激发消费活力潜力.共

筹措安排资金８３亿元,通过支持消

费券促销活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建设、供销社培育壮大等扩内需

补短板;支持通关便利化、出口信用保

险,保障中欧班列运营;支持东北亚博

览会、全球吉商大会、长春农博会等大

型展会及招商引资活动,打造高水平

开放合作平台.三是支持科技创新发

展.共筹措安排资金１０亿元,重点支

持开展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支持医药健康产品制造业升级和服务

业提速发展.
(三)完善财政管理手段,提升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大力压缩财政存量资金.在

清理甄别省级部门结转结余资金基础

上应收尽收.截至６月底,共清理收

回存量资金１１２亿元.二是加强预

算绩效全链条管理.对１３项新设立

的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开展事前绩效评

估,依据评估结果确定执行期限;组织

７６０个部门预算一级项目和４４１８个二

级项目开展绩效自评;部署对教育、环
保等重大经济发展和民生领域等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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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

８３２亿元.三是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扩大直达资金范围,将与

中央配套及性质相同的２６项省级资

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基本实现民生

补助资金全覆盖监控.上半年,中央

下达我省直达资金７０２９亿元,参照

直达资金３７３３亿元;省级安排直达

资金４１７亿元,参照直达资金２１亿

元.四是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

设及推广.着眼于“全国一盘棋”的战

略大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严格遵循

既定标准,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在试

点成功上线运行基础上,５月初成功实

现与中央汇总系统对接,超额完成国

家确定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五是有效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强

化红线意识,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明确年度化债目标,妥善化解隐性债

务存量.加强隐性债务数据动态监测

和情况调度,切实做好隐性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工作.
(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筹措安排资金

３２５亿元,支持各地衔接项目建设.
在圆满完成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各项任

务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措施,进一步调整优化整合试点

各项政策.二是突出支持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共筹措安排资金 １４４７ 亿

元,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支持

扩大优势区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大豆

生产、促进稻谷播种.三是提升农业

保险服务质量.成功纳入中央财政完

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实施范围.选

取玉米和水稻开展提标降费工作,提
高农业生产保障水平,降低农户生产

经营成本.四是支持推进乡村建设.
共筹措安排资金９３亿元,支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对全省９３２３
个行政村按平均每村 ５ 万元给予补

助;支持纳入扶持范围的５３５个行政

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成全省

１６万户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支持

红色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吉林市北大

湖开发区和通化市东昌区分别列入国

家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范围和国家

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范围,获
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１亿元(各０５亿

元).
(五)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建设

生态文明强省.
一是支持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共筹措安排资金 ５８２ 亿元,巩固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推动实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突
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生态支撑;支持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支持中西

部农田防护林网修复、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业产业发

展等重点工作开展.在全国率先设立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支持农用地、工矿

用地和公共设施场地等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治理.制定禁烧区废弃秸

秆无害化处置补助政策.实施全流域

水环境区域补偿,对辽河流域连续两

年年均水质达标市县进行奖励.辽源

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成功纳

入中央财政未来三年支持范围;东辽

河流域国土绿化项目获得国家首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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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绿化试点示范资格.二是支持黑土

地保护生态工程.筹措安排资金５３
亿元,支持实施黑土地保护２３０万亩、
耕地轮作１７０万亩、深松整地１５００万

亩、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２８００万亩.
筹措安排资金１３亿元,重点支持绿色

高效机械装备及新型农机主体建设.
四、下半年工作重点

(一)坚持目标导向,依法依规组

织财政收入.
持续发挥好财税联合会商的积极

作用,加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的调研,及时掌握一手数据、准确

摸清运行态势、提高预测数据准确度.
坚决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严肃财

经纪律,严禁虚收空转或征收“过头税

费”等行为.完善财政收入监控机制,
动态掌握市县组织收入进度,以月保

季、以季保年,确保完成年初预期,同
时着力巩固税收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

势,稳步改善收入结构.
(二)坚持积极有为,推动财税政

策落地见效.
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工作、重

点项目的财政政策资金保障.稳步推

进税制改革,推进落实契税法授权地

方事项,加快推进我省个人所得税困

难群体减征比例和通讯补贴标准政策

出台.切实加强直达资金常态化管

理,不断提升直达资金使用效益和支

出效率,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

利民.加快做好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

额分配、评审发行、使用通报等工作,
督导各地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

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三)坚持底线思维,持续防范财

政运行风险.
加强市县债务风险监控,完善预

案,强化预警,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对于可能发生的

重大风险事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

置,抓早抓小,防止小问题酿成大风

险.继续采取下沉财力、资金调度、预
警监控等工作措施,确保县级“三保”
不出问题.严格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保障各地特别

是困难市县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强

化财政运行监测,对收支矛盾大、债务

风险高、新增暂付款多、库款保障水平

低的市县,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适时

采取有效举措,及时防范化解运行风

险.
(四)坚持有保有压,优化财政资

源统筹配置.
带头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作风,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

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做到严把关

口、量入为出、精打细算、讲求绩效.
围绕“六稳”“六保”工作,加强财政资

源统筹,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增加财政

资金有效供给.坚持民生支出在财政

支出中的优先顺序,集中力量保障重

大国家战略、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民心

工程等落地实施.督促市县及部门加

快预算执行,提高资金分配下达速度

和拨付效率,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的

均衡性和有效性.
(五)坚持改革创新,推进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
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科学划分省与市县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健全完善省以下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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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支持重点城市做大做强;持续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加快完善优

化系统功能和组织全省推广实施,不
断提升各级财政预算管理规范化、标
准化、自动化水平;梳理省级“三保”保
障范围和标准,研究确定基本民生政

策保障清单,指导帮助市县强化财力

保障,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我们将严格按照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坚定信

心,奋力拼搏,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

平,服务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
加快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吉林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亚忠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１６日,预算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 和 审 议 了 省 政 府 «关 于 吉 林 省

２０２０年决算和２０２１年预算１—６月份

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并结合审计报告,对２０２０年

省本级决算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

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２０年,省政府及其财税部门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省委对财政经

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决议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财政收入超额

完成年初预算,重点和民生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决算与年初

向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预算

执行情况相比,收支变化不大,具体情

况在决算报告和草案中已作了说明.
预算委员会建议本次会议批准２０２０
年省本级决算(草案).

通过决算报告,也反映出预算编

制、执行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个别市县

需要依靠省级超调资金维持运转;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部分市县

债券资金支出进度缓慢;部分市县地

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不断增加,
压力较大.审计报告也提出部门预算

编制不够科学准确、资金分配使用中

存在滞拨闲置、项目进展缓慢、非税收

入和国有资产在管理上还存在薄弱环

节等问题.对此,省政府及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为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规范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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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编制和执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预算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保障中央和省委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持

续提质增效.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重
点工作、重点项目的财政政策支持和

资金保障.加强直达资金常态化管

理,确保各项政策性扶持资金直达基

层、直接惠企利民.进一步明确界定、
科学测算基层“三保”范围,防止随意

扩大支出范围或提高保障标准.要坚

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思想不放松,进
一步做实做细各项制度措施,提高针

对性、有效性.
二、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其

他预算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
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源

配置效率.二是加强部门预算管理.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不断增强预算刚性约束.建立

健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分类分档的

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并据实动态调整,
进一步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准确性.三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要

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加快建立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健全绩效评

价结果与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加强管

理挂钩的机制,切实做到花钱要问效、
无效要问责.

三、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全过程管理,
统筹债务资金使用和偿还,确保专项

债券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资金本

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项目库建设,
落实好“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提早

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加快项目申报审

批,避免“钱等项目”.进一步提高地

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债券

资金主要用于重点领域项目,优先支

持在建工程后续融资.坚决遏制地方

政府新增隐性债务,抓实化解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工作.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

的意见»,完善细化预算草案、预算调

整方案、决算草案和相关报告,全面反

映政府债务情况.各级政府应当加强

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定期向同

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地方政府债务总体

规模和结构、资金使用、偿还能力等情

况.
四、进一步加大审计监督和审计

查出问题整改力度

按照“治已病、防未病”总体要求,
持续加大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

和公开力度.加强对审计查出问题的

原因分析,着重从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和制度政策等根源上查找短板漏洞,
从源头上进行整改.明确审计查出问

题的整改目标和问责要求,对整改情

况持续开展跟踪督查,提高整改质量

水平.要进一步落实审计结果公告和

审计整改情况公开机制.贯彻落实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级

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

情况监督的意见»,积极拓展审计监督

工作,探索建立存在问题较多部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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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向人大报告审计整改情况制度.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吉林省审计厅厅长　赵振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２０２０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审计厅

依法审计了２０２０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和其 他 财 政 收 支 情 况.结 果 表 明,
２０２０年,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经济工作总

体部署,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四次

会议决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主动作为、砥砺前行,全省经济

运行逐季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决定性成就.
———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落

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和居民

减负２９９亿元;实施积极援企稳岗政

策,发放２５万户企业稳岗返还资金

３２亿元,惠及职工１４８万人;新增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５９９亿元,支持４５３个项

目建设;及时分配直达资金３６６亿元,
直接惠企利民;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

支付规模达１９２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有力支持地方“三保”工作.
———强化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投

入资金４３５６亿元支持铁路、公路、水
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比上年

增长１７％;安排资金１７１６亿元支持

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
确保粮食安全;筹措资金１２３４亿元,
支持水污染治理等各类生态环保重点

项目.
———扎实推进民生福祉提升.全

面完成３６项民生实事,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３４％和７６％,
城镇新增就业３０９５万人;开工改造

城市 棚 户 区 １８ 万 余 套、老 旧 小 区

１９４５个.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审计了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及相关政策

落实、省发改委组织预算内基本建设

资金管理情况.从审计情况看,两个

部门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关

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投入,省级预算得

到了较好执行.但还存在:
(一)预算批复不到位.一是应提

前告知市县∗[∗本报告对地市级行

政区统称为市,县区级行政区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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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６６１亿元未

提前告知;二是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

出２１５亿元年初未批复至具体部门.
(二)预算执行不规范.一是２项

省级专项资金１７９亿元未下达;二是

６项中央专项资金３亿元未按规定在

收到资金后３０日内下达,最长超规定

时限８０天;三是７ 项省级专项资金

３１１亿元未按规定在９月末前下达、
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１２亿元未按规

定在上年１０月１５日前下达;四是应收

未收２０２０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４２３６万元;五是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指导性任务中安排省直部门经费类

支出１０９０万元.
(三)部分项目绩效管理工作不到

位.一是对实施期超过一年的２项省

级专项资金３亿元未开展全周期绩效

跟踪工作;二是对省预算内基本建设

资金未开展绩效管理工作;三是３个

中央 预 算 内 投 资 项 目 未 开 工、涉 及

１０７亿元,省美术馆等“三馆”项目推

进缓慢、资金闲置１９亿元.
二、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

政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一)省直部门和单位预算执行审

计情况

组织对１６个部门本级(以下简称

部门)及所属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开
展了现场审计,对１８个部门及所属单

位预算执行情况开展了电子数据审

计.结果表明,各部门和单位预算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内控制度不断健全,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

问题:
１预决算编报不准确.６个单位

未将经营收入等１２１９１６万元纳入预

算管理;１个部门预算编报未细化到具

体项目,涉及１４０９６４万元;１个单位

无依据申领预算４０５万元;２个部门

决算账表不符４３９４２万元.
２预算执行不严格.８个部门预

算总体执行率未达规定的９０％;１０个

部门１２个单位３２个项目年初预算安

排７０３１９３万元,实际支出４３６９６万

元;９ 个 部 门 １１ 个 单 位 存 量 资 金

３７４９０２万元未及时上缴财政;３个部

门 ２ 个 单 位 超 范 围 列 支 项 目 经 费

１４２１万元.
３预算收支不规范.１个部门１

个单位应缴未缴征地补偿款等收入

７３１９９万元、１个部门少收水土补偿

费８８２４万元;２个单位出借自有资金

３３３９３万元给下属企业用于周转;３
个部门１１个单位违规从零余额账户

向基本户转账３２７５５１万元;３个单位

存在多头开户等问题.
(二)省属高校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组织对５所高校进行审计,结果

表明,各高校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等各

项教育政策,切实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发现的主要

问题:
１奖学金助学金等政策落实不到

位.１所高校３２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未获得奖学金助学金资助、３３名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缴费

未获得资助.
２财务收支管理不严格.２所高

校应收未收联合办学管理费、学费和

宿费等２５５５９９万元;１所高校违规收

取工本费、多收教材费１６２５５万元;１
—１６—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９期(总第２８９期)



所高校资产出租收入４８５６万元未纳

入预算管理;１所高校对外长期股权投

资因校方违约造成损失３２２５３万元.
(三)省直部门政府采购审计情况

对３４ 家 省 直 部 门 及 所 属 单 位

２０２０年政府采购管理情况进行了审

计.结果表明,各部门积极贯彻国家

采购相关政策规定,省级采购透明度

不断提升.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采购预算编报不精准、执行不

到位.６个部门６个单位的３２个项目

未 编 报 部 门 政 府 采 购 预 算,涉 及

５０８２８５万元;１个部门４个单位的６
个项目预算超实际采购金额２０％以

上,涉及１５７１５万元;１个部门３个单

位４个项目采购预算７５６４８万元未执

行;１个部门６个单位７个项目结转资

金１２２７１６万元超过两年未使用.
２采购程序履行不规范.２个部

门２个单位６个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

程序违规采购货物服务,涉及２７１１３１
万元;５个部门在履行采购程序前即获

得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服务,涉及８
个项目１４６８４３万元;７个部门１４个

单位１０４个项目在供应商未履行完合

同的情况下出具项目合格验收单,提
前支付采购款１１２７４２１万元;３个单

位的３个维修等通用类项目未按规定

委托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而是经备

案后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实施采购,涉
及１０５５万元.

３部门采购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２０１９年以来未对集中采购代理机构进

行定期考核和监督检查.个别社会采

购代理机构还存在不规范的行为.
三、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投资项

目审计情况

(一)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基 金 审 计 情

况.组织审计了９市１７县医保等有关

部门和单位.结果表明,各市县政府

积极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医疗保

障管理不断完善.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６市县中央财政补助１３８１５９５万

元未拨付到位、５市县少配套地方补助

１１００１５２万元、６市县１８６０名低保对

象参保后未获或少获参保补助２５２８
万元;二是１６市县报销定点医疗机构

限制用药费用等违规支付医保基金

１１０１８２万元、２２市县２０４家定点医

疗机构以超标准、重复收费等方式违

规收费,造成医保基金多支付１１８６９２
万元.

审计发现２２市县２３家定点药店

和医疗机构涉嫌骗取套取医保基金等

案件线索１８件、涉及３３８８１４万元,已
依法移送相关市县政府进一步调查处

理.
审计指出问题后,未及时拨付的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已拨付７６７１６万

元,地方配套资金已安排４２９７４３万

元,补发特殊群体参保补助１０１１万

元,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结算中扣

回８９６８３万元;移送的问题线索中已

立案３件,约谈责任人３人、收回医疗

保险基金４８４５５万元.
(二)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审 计 情

况.组织审计了８市２２县社保等有关

部门和单位,结果表明,各市县政府认

真贯彻中央和省决策部署,大力推进

全民参保计划实施,积极落实各项政

策制度.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３市

未及时拨付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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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８９１３万元、８市县未配套地方财

政补助资金２３９７６３８万元;二是２６市

县２５３４９名被征地农民等未参保、８市

县７０４１名低保户等参保后未获或少

获财政资助９７１５万元、１０市县机关

事业单位３００３３人因地方财力不足等

原因未参保缴费;三是２０市县２１３１人

省内重复享受养老保险待遇１４８６８
万元、１９市县向５７４０名已死亡等不符

合 条 件 人 员 支 付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１０７６０４万元.
审计发现７市县涉嫌骗取套取养

老保 险 基 金 等 案 件 线 索 ８ 件、涉 及

１３２０７万元,已移送至市县政府和当

地纪检监察部门等进一步处理.
审计指出问题后,中央和省级补

助资金已拨付到位,地方配套资金已

安排３３３０９８万元,１４４１５名低保户等

重点群体纳入保障范围,拨付低保户

等参保资助２３５７万元,１５２１８名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纳入养老保险,收回违

规支付养老保险基金８６８１万元;移
送的问题线索已立案１件,１名责任人

被“双开”、解除劳动关系３人、收回养

老保险基金５０６万元.
(三)社会救助政策措施落实和资

金审计情况.组织审计了４市１０县社

会救助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结果表明,各市县政府能够按照保

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

思路开展工作,救助保障标准逐年稳

步提高.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３市

县将水库移民等特定人群未经审核整

体纳入低保范围,多获得中央和省级

社会救助补助资金９７４４６万元;二是

１３市县６１９名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社

会救助保障待遇１９８５３万元.
审计指出问题后,３市县将不符合

条件的特定人群从低保范围中调出,
１３市县已收回不符合条件发放的救助

资金１７８９万元.
(四)污染防治审计情况.组织对

２市５县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２市

１３县洮儿河等５条重要支流治理工程

专项审计调查,从审计情况看,各地积

极推进污染治理项目建设,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好转.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２市县水库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

８个项目未按期完工;４市县污水处理

厂等８个项目建成后存在项目闲置等

问题;２市县将专项资金出借给民营企

业４５００万元、２市县重复支付降水费

用等工程款６６３３万元、４市县滞拨专

项资金等２５００２９６万元.二是８市县

５７个入河排污口未按时完成整治工

作,１县未开展生活污水排污口登记和

整治工作;４市县河道范围内仍存在大

棚、垃圾场、砂场等乱占、乱堆、乱建问

题.
审计指出问题后,未完工的８个

项目已完工、扣回重复支付的工程款

６６３３万元、收回出借资金５００万元、
已拨付资金１０５０８９１万元、新增到位

资金９１８７１６万元;入河排污口整治

工作已经完成、河道内乱堆乱建等问

题已经清理.
(五)科技专项资金审计情况.对

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调查.结果表明,省科技厅、高校院

所认真执行相关规定,完善管理制度,
规范资金和项目管理.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科技创新项目资金分配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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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细分领域多.２０２０年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投入８５１亿元,除支持一汽等

重点项目资金３０６亿元外,其余５４５
亿元用于２１０５个科技创新项目,涉及

３５个部门、３７个领域.二是高校院所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效 率 不 高.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７年我省高校院所在省科技厅立项

并完成验收４７８项,投入资金１１２亿

元,实 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５９ 项 占

１２３％.三是项目管理不到位.截至

２０２１年２月,有７０１个科研项目未及

时验收,占应验收项目数的２６％;有３７
个科研项目未及时终止撤销,涉及科

技创新资金３５８０万元.未开展科研

成果抽查、应用性研究成果未及时向

社会公开转让.四是部分科研项目未

实现预计指标.２０１６年科技中小企业

创新资金共支持１３８户企业,其中８家

企业已注销、１３家企业未缴纳过任何

税费、２２家企业的项目终止,涉及资金

１３３０万元.
(六)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情况.

组织审计了３市５县保障性安居工程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结果表明,各
市县积极推进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得到

明显提升.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３
市县专项资金５４６１９万元闲置１年以

上、１市专项资金１３９８９５６万元未及

时拨付,２市县安居工程收入１４９８万

元未上缴财政.二是１市３个棚户区

改造项目开工超过３年尚未完工,涉
及住房４０４５套;１市７０６套公租房因

建设单位涉及法律纠纷建成后超过１
年未交付使用.三是５市县２９２户保

障对象由于不再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

应退出而未退出保障待遇、２市县已交

付的公租房空置１年以上共４７０套、１
市未按批复期限完成４７１１套公租房

盘活任务.
审计指出问题后,已收回闲置资

金５９６３万元,及时拨付资金９０００万

元,安居工程收入１４９８万元已上缴财

政,１个项目已完工,６３户不符合条件

人员已退出保障待遇.
此外,我厅还组织开展了对松原

至通榆(吉蒙界)公路建设和大安灌区

退水治理工程等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跟

踪审计,发现项目单位多计量工程价

款４０８０７万元、未及时返还投标保证

金１３９２万元、未及时支付监理和设计

费等问题.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

情况

(一)新 增 财 政 直 达 资 金 审 计 情

况.组织全省审计机关对除长春地区

外９个市本级和３７个县新增财政资金

进行了跟踪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整改.从审计情况看,各市县政

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新增财政资金

分配、管理和使用工作,认真落实国家

和省决策部署要求,及时拨付资金,确
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总体情况较好.但还存在部分资金分

配不精准、下达支付不及时、部分基建

项目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项目推进缓

慢等问题.各地各部门对审计指出的

问题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审计意见,即
知即改.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末,已收回

资金重新分配１３８亿元、及时下达拨

付６４５亿元、发放补贴补助０１８亿

元;推动２８个基建项目及时开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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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１４个医疗设备采购等项目加快招

标采购工作,及时支付工程和设备采

购款９５２亿元.
(二)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审 计 情

况.组织对我省２０２０年发行的专项

债券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
结果表明,省级主管部门、各地政府能

够切实履行专项债券管理职责,认真

做好项目申报、债券发行、资金拨付等

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项目

建设.但还存在项目未及时开工建

设、开工后推进缓慢、债券资金未及时

拨付使用、项目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等

问题.审计指出问题后,各地认真落

实审计意见,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末,２４
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３１个项目加快

推进、４个无法实施的项目已全部调

整、６个项目按规定程序进行了施工招

投标,及时拨付项目资金４０１亿元.
(三)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及资金审

计情况.组织审计了２０个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８个方面政

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从

审计情况看,各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
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农民增收渠

道进一步拓宽.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任务未完成或进展缓慢.９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及时开工２９７
万亩、开工后未完成３５５３万亩;１县

黑土地保护任务未完成５８５万亩,１
县黑土地土壤养分调控项目未实施;４
县仓储冷链物流等１７个先建后补项

目,８县农村污水处理等１６个农村环

境整治项目推进缓慢或未完成任务指

标.
２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９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资金２５８
亿元 未 及 时 拨 付、２ 县 资 金 结 余

１８０５３７万元未及时缴回上级财政;２
县贴息年度存在偏差等未按要求使用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资金３６３万元;１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多结算设备

安装费等２５３３万元.
３项目建成后使用绩效不佳.１

县国家级玉米种子生产基地项目建成

后未及时交付使用,涉及３０００万元;２
县高标准农田２１４万亩建成后被水

利设施和林果业等占用,９县高标准农

田建成后１３个项目存在闲置和损毁

等问题;２县临时污水处理设施等１２
个项 目 建 成 后 未 投 入 使 用;３ 县

１０５８６公里农村公路未纳入养护范围

或建成后损坏.
审计 指 出 问 题 后,各 县 已 推 进

１９１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工,
１５１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工,１５个

黑土地保护、重要农产品生产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有序推进,及时拨

付资金１２９９１０４万元,结余资金全部

收回,１３个闲置或损坏的项目已修复

或重新使用.
(四)降费、清欠等政策落实方面.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各审计项目中对降

费政策、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等方面持续重点关注.各地各部

门积极落实降费、清欠等政策,减轻企

业负担.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省直４
个单位２所高校和１５市县未及时返还

和多预留工程质保金等各类保证金

９４１９２万元;２个单位在国家规定收

费目 录 清 单 外 收 取 供 应 商 质 保 金

５９２６万元;１户省属企业２０１８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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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违规收取５０家施工单位廉洁履约

保证金２１０１７５万元;二是１个单位未

按规定停止经营性服务收费,向１２户

企业收取水质和水流量监测费２９３
万元,２市县将应由政府承担的土地评

估、水资源论证等费用转嫁给企业承

担.
(五)就 业 优 先 政 策 落 实 审 计 情

况.在各审计项目中持续重点关注就

业政策落实情况.结果表明,各市县

坚持就业优先,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就
业形势保持稳定.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落实不到

位,１６市县未按规定督促１６０个项目

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１０市县未

按规定收取６９个项目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二是１县拖欠就业困难人员社

保补贴等１４０３２１万元,涉及３８０７人

次;三是４市县网络就业培训任务未

完成,涉及１１６７９人.
五、国有资产审计(调查)情况

(一)企 业 国 有 资 产 审 计 调 查 情

况.对１３户省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

和经营风险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３户企业７个亿元

以上投资项目因当地政策调整等原因

停滞或中止,涉及资金 ３８２４ 亿元.
二是３户企业投资商业银行债券和信

托计划等出现损失或潜在损失风险,
涉及资金５５８７亿元;１户企业下属小

额再贷款公司逾期９０天以上的贷款

５２４亿元,占注册资本的５２４％.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

况.对３４个部门和５所高校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

题:

１ 资产核算不实.一是少计资

产,３个单位３１１８１２平方米房产、３
个单位已投入使用的项目和设备等

３５２７３３ 万元、１ 所高校合并划入的

７１１２６０平方米土地等未纳入单位资产

账内管理;二是多计资产,３个单位未

及时对已报废车辆、划归个人的房改

房屋资产进行账务处理,涉及３７３５４
万元.

２ 违规购置、出租及处置资产.
一是１个单位未经审批购置应急保障

车６台、别克商务１台共２０９２７万元;
二是２个单位应收未收房产等资产转

让款和租金共计１２０万元,３个单位出

租房屋等收入共计１８８１２３万元未及

时上缴财政.
(三)国 有 自 然 资 源 资 产 审 计 情

况.组织对２市１１县２４名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进行审计.结果表

明,相关市县和单位及领导干部能认

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

进自然资源开发保护.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河长制贯彻落实不到位,１县

未及时清理江心岛上砖房和大棚等各

类建筑物及设施３０处、１县１４３处饮

用水源井保护区未设隔离防护设施;
二是自然资源资产确权颁证工作推进

缓慢,３市县未及时为１１４３８户农户办

理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１县６４８３
万亩林地未发放林权证;三是清收还

林和营造林任务未完成,２县７１４０亩

农田防护林修复等任务未完成、１县

６８８亩清收还林等地块存在复耕现

象;四是水资源监管不到位,３市县２４
家企业未办理取水许可证取水、２２家

企业未安装计量设施取水;五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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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管理不规范,５县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等１９个项目

未开工、４市县林草隔离带等５个项目

未按时完工、２县农村污水治理等２个

项目由于没有环保验收等原因未投入

使用;３市县未及时下拨燃煤锅炉淘汰

补贴资金４０５１５６万元.
审计指出问题后,清收还林和营

造林任务已全部完成;１２８１户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６４８３万亩林地的林权

证等已经办理完毕;及时下拨燃煤锅

炉淘汰补贴资金３５６１５６万元.
对上述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已

依法出具审计报告,对重要事项下达

审计决定.审计指出问题后,各地各

部门高度重视,认真采纳审计建议,采
取有力措施,目前２５９个问题已整改、
６３个问题已部分整改,涉及金额２９５
亿元,其余问题正在积极整改中.下

一步,审计厅将坚定不移发挥审计“治
已病”“防未病”作用,坚持把抓好审计

发现问题整改摆在突出位置,督促事

涉单位及主管部门压紧压实整改责

任,认真分析问题产生体制机制原因,
完善制度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揭

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一体推进

落实.省政府将在年底前向省人大常

委会专题报告整改情况.
六、审计建议

(一)推动重大政策有效落实,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用足用好国家

出台的各项积极财政政策,扩大直达

资金范围,增强直达机制政策效果;严
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管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实施;积极化

解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坚决遏制

新增隐性债务,规范国有企业对外投

资等经营行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

患.
(二)加大重点领域投入力度,持

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加强财政资

源统筹力度,持续加大对铁路、公路、
水利工程、环保领域等重大基础设施

投入,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持续加大就业、教育、住房、医疗、
社保等民生领域保障力度,进一步压

实管理责任,突出保障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三)深入推进预算体制改革,促

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深入推进预算

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预算编制的

科学性、规范性;继续坚持政府过“紧
日子”,压减一般性、非刚性支出,严格

政府采购和会议费培训费支出管理,
加大存量资金、存量资产盘活力度;全
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实施,落实绩效

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

机制,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依法履行

审计监督职责,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
努力为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推
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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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吉林省关于发行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等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的方案

(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刘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关于发行

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有关情况

及预算调整的方案(草案)›的议案»说
明如下:

一、财政部分配下达我省新增债

务限额情况

２０２１年,财政部共分配下达我省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８７８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２３９亿元(含政府债

务外贷３９８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６３９
亿元.按照«预算法»第六十七条规

定,预算执行中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

额的,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

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执行.上述新增债

务限额中,除政府债务外贷３９８亿元

由中央财政按规定转贷我省外,其余

由我省通过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方

式举借的债务为８７４０２亿元.
二、国家关于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的相关要求及政策变化情况

(一)相关要求.一是各地要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尽快将专项

债券额度对应到具体项目,优先支持

国家确定的重大区域战略和重大项

目,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

目、农林水利、生态环保项目、社会事

业、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等领域,不得用于偿还债

务,不安排用于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

土地储备项目,不安排一般房地产项

目,不安排产业项目.一般债券优先

用于支持乡村振兴、污染防治、小水库

除险加固等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

设.外债转贷资金要按照批准的外债

转贷规定用途使用.二是合理把握债

券发行节奏.各地要根据库款管理要

求、财政支出使用需要等科学制定发

债计划,适当放宽发行时间限制,合理

把握发行节奏,避免债券资金沉淀浪

费.对已发行的债券资金,各地要尽

快将资金拨付到项目上,避免资金闲

置.三是加强专项债券管理.各地要

按规定落实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

要求,对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实施

全过程监控,及时掌握项目资金使用、
建设进度、运营管理等情况,切实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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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风险.四是稳妥做好信息公

开工作.要按规定做好新增债券发行

计划、专项债券发行信息、存续期情况

公开等工作.
(二)政策变化情况.２０２１年,国

家对相关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一是

压减了发债规模.今年全国确定安排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３６５００亿

元,比２０２０年减少１０００亿元;二是加

大了对专项债券项目的审核力度.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分别对我省报送的

２０２１年专项债券项目进行了审核,同
时,财政部明确规定:对财政部审核未

通过的项目,各地在调整完善前不得

安排发行;三是各地可适当放宽发行

时间限制,合理把握发行节奏,避免债

券资金沉淀浪费.
三、２０２１年新增债务限额安排情

况

按照国家政策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防控风

险、新增债务限额分配与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相挂钩等原则,对２０２１年新增

债务限额按省本级和市县级进行了分

配,其中:省级１７７亿元,占全部新增

债务限额的２％;市县级８６０３亿元,
占９８％.截止目前已安排新增债务限

额７２８亿元,待安排１５０亿元.具体情

况是:
１ 省级.安排一般债务限额１亿

元,用于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提升检验检测服务能力建设项目０５
亿元、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大型计

量检测实验室建设项目０５亿元;安
排专项债务限额１６７亿元,用于集安

至双辽高速公路老营至石岭(天德)段

工程项目１８亿元、吉林水利电力职

业学院校园扩建项目２３亿元、中部

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程１２亿元、吉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楼等扩建项目

０６亿元.
２ 市 县 级.安排一般债务限额

２３８亿 元 (含 政 府 债 务 外 贷 ３９８ 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４７２３亿元.分地

区安排情况是:长春地区 ３４８４７ 亿

元、吉林地区 ７２２９ 亿元、四平地区

３００５亿元、辽源地区１６２７亿元、通
化地区６６３５亿元、白山地区４２７７亿

元、松原地区 ３３５２ 亿元、白城地区

２２２７亿元、延边地区７０９８亿元、长
白山管委会７３３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铁路、公路、农林水利、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卫生健康、教育、市政和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建设.
待安排的１５０亿元新增专项债务

限额,拟全部转贷给市县级.主要考

虑:一是按照财政部关于各地可适当

放宽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把握发行节

奏,避免债券资金沉淀浪费的要求,结
合各地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需求情

况,需对这部分债券额度合理把握发

行节奏,切实提高债券发行与项目需

求的匹配度;二是我省仍有部分专项

债券项目未通过财政部审核,我们正

指导各地调整完善,待财政部审核之

后还需考虑安排.
此外,考虑到我省全年施工期较

短,为及时向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提供

债券资金支持,带动有效投资补短板、
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我省已先期

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３７７７３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２３５０２亿元,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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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１４２７１亿元.
四、上年结转的新增地方债务限

额调整事项

２０２１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专

项债务收入２８９６亿元中,包含２０２０
年结转的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１２６ 亿

元,其中省本级４０亿元,转贷市县８６
亿元.由于承债主体发生变化,拟将

省本级的 ４０ 亿元全部转贷给市县.
因此,对支出预算进行了相应调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今年４月,省
政府印发«关于调整省与长春市等市

县财 政 管 理 体 制 的 意 见»(吉 政 发

〔２０２１〕９号),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长春市(含九台区、双阳区)、公主岭

市、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梅河口市

等６市县应上划省的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环境保护

税,以及与税收一同征收的地方教育

附加收入作为市县级收入就地缴入当

地国库,同时相应增加市县上解.按

照体制文件规定和年初预算相关收入

预期增幅测算,２０２１年省级财政收入

预 算 由 ２８１７５ 亿 元 相 应 调 整 为

１２４８５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减少７０７
亿元,下降５４％),比原预算数减少

１５６９亿元;下级上解收入由５７４８亿

元调整为２１４３８亿元,比原预算数增

加１５６９亿元.此次体制调整,不影

响省本级预算总支出,只是预算总收

入结构发生变化,税收收入等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减少,下级上解收入相应

增加.因此,对收入预算进行了调整.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契税法

授权事项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刘化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契税法

授权事项的议案»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２０年８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契税法,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实施.
契税法明确,契税税率为３％至５％,具
体适用税率及两项特定情形减免税规

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规定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大常委会

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备案.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厅会同

省税务局充分调研和全面测算,多方

听取意见建议,拟订了我省契税适用

税率调整方案,即:保持全省个人住房

３％税率不变,将土地和其他房屋税率

由５％降至３％.同时,拟订两项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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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减免税规定,即(一)因土地、房屋

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重新

承受土地、房屋权属;(二)因不可抗力

灭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权属.
二、税率调整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当前我省税率较高.当前全

国执行５％税率的地区,仅有吉林和黑

龙江２个省份,多数省份(１９个省市)
执行３％.二是大多数地方拟调整为

３％.我们了解到,９月１日起,个人住

房预计执行３％税率的省市有２８个,
土地和其他房屋预计执行３％税率的

省市有２５个;从东北地区来看,辽宁

和黑龙江均拟订调整为３％.三是有

利于优化我省营商环境.调降税率

后,可以使我省进入契税税率水平最

低的省份行列,与我省一贯的减税降

费政策取向相匹配.此外,减收影响

在可承受能力范围内.按２０２０年全

省契税收入测算,执行降率政策预计

影响今年全省收入１０２亿元.今年

上半年全省契税已经增收１２２亿元,
能够覆盖政策减收的影响.

三、特定情形减免税规定

我省现行的«吉林省契税实施办

法»(吉林省政府令第８９号)对契税法

规定的两项特定情形已有减免税规

定,为保持政策连贯性,本次拟继续对

以上两种特定情形予以免税,在征管

中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执行口

径.
以上说明,请予以审议决定.

附件: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２吉林省契税实施办法(吉
林省政府令第８９号)
３全国各省契税税率情况

表

附件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

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

定缴纳契税.
第二条　本法所称转移土地、房

屋权属,是指下列行为: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
赠与、互换;

(三)房屋买卖、赠与、互换.
前款第二项土地使用权转让,不

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

转移.
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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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

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征收契税.
第三条　契税税率为百分之三至

百分之五.
契税的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税

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依照前款

规定的程序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的住房的权属转移确定差别税

率.
第四条　契税的计税依据: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房屋

买卖,为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确定

的成交价格,包括应交付的货币以及

实物、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二)土地使用权互换、房屋互换,

为所互换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价格的

差额;
(三)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

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

权属行为,为税务机关参照土地使用

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依法核

定的价格.
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

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
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
第五条　契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

依据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

征契税: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

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军事设施;
(二)非营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

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
(三)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

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
(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

变更土地、房屋权属;
(五)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

地、房屋权属;
(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

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

改制重组、灾后重建等情形可以规定

免征或者减征契税,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

决定对下列情形免征或者减征契税:
(一)因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征收、征用,重新承受土地、房
屋权属;

(二)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重新

承受住房权属.
前款规定的免征或者减征契税的

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八条　纳税人改变有关土地、

房屋的用途,或者有其他不再属于本

法第六条规定的免征、减征契税情形

的,应当缴纳已经免征、减征的税款.
第九条　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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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当日,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

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

的当日.
第十条　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

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

契税.
第十一条　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

后,税务机关应当开具契税完税凭证.
纳税人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不动

产登记机构应当查验契税完税、减免

税凭证或者有关信息.未按照规定缴

纳契税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办理

土地、房屋权属登记.
第十二条　在依法办理土地、房

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

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

或者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

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

应当依法办理.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当与相关

部门建立契税涉税信息共享和工作配

合机制.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民
政、公安等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向税务

机关提供与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有关

的信息,协助税务机关加强契税征收

管理.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税收征

收管理过程中知悉的纳税人的个人信

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十四条　契税由土地、房屋所

在地的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征

收管理.
第十五条　纳税人、税务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法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

日起施行.１９９７年７月７日国务院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同时废止.

附件２

吉林省契税实施办法
　　«吉林省契税实施办法»已经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３日省政府第２次常务

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契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的契税征收机关、

纳税义务人以及与征缴契税有关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承受转移土地、房屋权

属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
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契税.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转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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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权属是指下列行为: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即土

地使用者向国家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

费用,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

年限内让予土地使用者的行为.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即土地使

用者以出售、赠与和交换或者其他方

式将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其他单位或个

人的行为(不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转移).
(三)房屋买卖.即房屋所有者将

其房屋出售,由承受者交付货币、实

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行

为.
(四)房屋赠与.即房屋所有者将

其房屋无偿转让给受赠者的行为.
(五)房屋交换.即房屋所有者之

间相互交换房屋的行为.
第五条　土地、房屋权属以下列

方式转移的,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房
屋买卖或者房屋赠与征收契税:

(一)以土地、房屋权属作价投资、
入股;

(二)以土地、房屋权属抵债;
(三)以获奖方式承受土地、房屋

权属;
(四)以预购方式或者预付集资建

房款方式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第六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

用权的,经批准转让房地产时,应由房

地产转让者补缴契税.其计税依据为

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或者土地

收益.
第七条　土地使用权交换、房屋

交换,交换价格不相等的,由多交付货

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的一方缴纳税款.交换价格相等的,
免征契税.

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之间相

互交换,按照前款征收契税.
第八条　契税税率为５％,居民个

人购买住宅房屋的,契税税率为３％.
第九条　契税的计税依据: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

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为成交价格;
成交价格为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

确定的价格.包括承受者应交付的货

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

益.
(二)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

由契税征收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出

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核定.
(三)土地使用权交换、房屋交换,

为所交换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价格的

差额.
前款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并且无正当理由的,或者所交换土地

使用权、房屋价格的差额明显不合理

并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契税征收机关

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第十条　 契税应纳税额计算公

式: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应纳税额以人民币计算.转移土

地、房屋权属以外汇结算的,按照契税

纳税义务发生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

币计算.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直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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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公、教学、医疗、科学试验和科

学研究以及直接用于军事设施的免征

契税;
(二)城镇职工第一次购买在国家

规定标准面积以内的公有住房,免征

契税.超过国家规定标准面积的部

分,仍应按照规定缴纳契税;
(三)因不可抗力(指自然灾害、战

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况)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

房的,免征契税;
(四)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征用、占用后,重新承受土地、房
屋权属,其成交价格没有超出土地、房
屋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免征契税;

(五)纳税人承受荒山、荒沟、荒

丘、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
渔业生产的,免征契税;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

契税的项目.
第十二条　经批准减征、免征契

税的纳税人改变有关土地、房屋的用

途,不再属于减征、免征契税范围的,
应当补缴已经减征、免征的税款.

第十三条　纳税人符合减征或者

免征契税规定的,应当在签订土地、房
屋权属转移合同后１０日内,向土地、
房屋所在地的契税征收机关办理减征

或者免征契税手续.
第十四条　 个人申请减免契税

的,由市、县地方税务机关审批;单位

申请减免契税的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

审批.并送同级财政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

移合同的当日,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

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

证的当日.
前款所指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

移合同性质凭证,包括有合同性质的

契约、协议、合约、单据、确认书及由省

政府确定的其他凭证.
第十六条　纳税人因改变土地、

房屋用途应当补缴已经减征、免征契

税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改变有

关土地、房屋用途的当日.
第十七条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

务发生之日起１０日内,向土地、房屋

所在地的契税征收机关办理纳税申

报,并在契税征收机关核定的期限内

缴纳税款.
第十八条　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

后,契税征收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开具

契税完税凭证.
第十九条　纳税人应当持契税完

税凭证和其他规定的文件材料,依法

向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

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纳税人未出具契税完税凭证的,

土地管理部门、房屋管理部门不得办

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

续.
第二十条　 契税征收机关为土

地、房屋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
第二十一条　征收机关可以根据

征收管理的需要,委托土地管理部门、
房产管理部门代征契税.土地管理部

门、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向契税征收机

关提供办理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登记

手续的有关土地、房屋权属、土地出让

费用、成交价格以及其他权属变更等

方面的资料,并协助契税征收机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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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征收契税.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经营单

位为契税代扣代缴义务人,依据法律、
法规规定代扣代缴税款.代扣代缴义

务人有义务向契税征收机关提供开发

经营的房地产位置、土地面积、图纸、
建设商品房面积、出售商品房数量、面
积、票据等资料.

第二十三条　契税代征、代扣代

缴单位,由当地地方税务机关确定,并
办理正式委托手续.征收机关可以支

付一定比例的代征手续费,具体比例

按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契税上手白契的追

缴期限以追验到上一手白契为止.
第二十五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契税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之前订

立房屋转移契约(合同)的,按原«契税

暂行条例»及财政部有关契税政策规

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征收机关按照财政

部的有关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征收

费.
第二十七条　契税的征收管理,

依照本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至本办法

发布前的契税征收管理参照本办法执

行.本省以前有关契税的各项规定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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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全国各省契税税率情况表

序号 省份

当前执行税率 预计执行税率

住宅 土地及
其他房屋 住宅 土地及

其他房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北京
天津

内蒙古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山西
辽宁
山东
四川

黑龙江
吉林
河南
河北
江西
湖北
湖南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３％

４％

５％
４％

４％

３％

４％

３％

４％

３１ 西藏 未开征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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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预算委员会
关于省政府提请审议实施契税法授权

事项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将于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按照契税法

规定,契税税率为３％至５％,具体适用

税率及免征或减征契税的具体办法,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

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政府按照契税法相关授权要求,经
过充分调研测算,拟订了我省契税适

用税率调整方案及两项特定情形减免

税规定,形成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契税法授权事项

的议案»,现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７月１６日,预算委员会召开会议,

对该议案进行了初步审议.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省政府提请审议的契税具体适用

税率和减免税规定,以２０２０年全省契

税收入为测算基础,综合考虑我省契

税税源结构、优化营商环境和财政可

承受能力,以及落实国家减税降费要

求等因素,拟将我省契税税率调整至

幅度内最低标准.具体适用税率方

面,保持全省个人住房３％税率不变,
将土地 和 其 他 房 屋 税 率 由 ５％ 降 至

３％;规定了因征收、征用土地、房屋和

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免征契税的特定

情形.
预算委员会认为,该议案内容符

合法律规定和我省实际,没有不同意

见.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开展全省法院人民法庭
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人民法庭是法院的派出机构,代

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党通

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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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和纽带,是展示国家司法权威

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窗口.听取

和审议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

报告,是省人大常委会今年监督工作

的重要内容.为此,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由王绍俭副主任为组长的调研组,
调研组召开会议,听取了省法院的工

作汇报,并到长春市、四平市开展调

研.调研组听取了长春市、四平市和

长春市朝阳区、双阳区,四平市梨树县

法院的工作汇报,并分别召开了２个

由市、县(区)两级政府相关部门代表、
人大代表和律师参加的座谈会,观摩

庭审,其他市州人大常委会报送了人

民法庭工作情况调研报告.现将调研

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建设工作

情况

近三年来,全省法院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对人民法院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人民法庭建设

“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从优化人

民法庭布局入手,以化解纠纷和服务

群众为根本,以强化司法功能和社会

功能为着力点,做实基础,做强基层,
推动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取得阶段

性进展.
(一)统筹谋划,优化人民法庭布

局.
近三年来,省法院针对人民法庭

设置总数较低、布局不合理、社会功能

趋于弱化的问题,制定出台«吉林省人

民法庭优化布局方案»,健全以乡镇中

心法庭为主,城区法庭和巡回法庭为

辅的布局模式,坚持“面向农村,面向

基层,面向群众”的布局原则,实现全

省人民法庭司法服务全覆盖、无盲区.
６６个与院机关合署办公的人民法庭全

部迁回原址,新增设人民法庭４１个,
人民法庭布局总数达到２０３个;在没

有人民法庭的乡镇增设巡回审判点

４２８个.同时,鼓励城区人民法庭适当

探索专业化审判.２０２０年２月,省司

法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关于优化全省人民法庭布局进一步

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意见».为推动

«意见»落地生根,省法院提出全省人

民法庭“形成一个格局、实现一个目

标、建设一平台一基地”的工作总目

标.长春市中院综合人民法庭辖区面

积、人口数量、案件数量、交通条件等

情况,采取“增、调、迁、撤”四种途径,
着力优化辖区内人民法庭布局.

(二)加大投入力度,全面加强人

民法庭建设.
近三年来,全省法院对人民法庭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
全省人民法庭经费总支出合计１３,９７１
万元.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在辖区内实

际运行的人民法庭有１６８个,其中,自
主产权业务用房数量１１８个(含新建

成６个),党委、政府帮忙解决业务用

房数量３２个,租用业务用房数量１８
个,剩余３５个增设人民法庭没有审判

用房.全省法院将人民法庭信息化建

设纳入全省智慧法院建设统一推进,
共有１６２个人民法庭可以实现电子签

章应用,１５４个提供网上立案服务,全
省人民法庭持续完善网上立案、网上

办案、庭审直播、文书上网、视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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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提高法庭信息化应用水平.
全省人民法庭共配有审判业务用车

１８４辆,专用巡回审判车３５辆,配备计

算机１５６９台,安全检查装备１６９套.
为切实“把人民法庭建设成密切同人

民群众联系的平台、法官干警锻炼成

长的基地”,省法院通过将新考录的法

官助理派驻人民法庭锻炼两年,畅通

三级法院遴选机制,有针对性通过将

中、基层法院后备干部下派人民法庭

等渠道解决各地人民法庭人员配置问

题.目前,全省人民法庭总人数１４８２
人,相比２０１８年同期增长５１６人.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提升审

判质效.
近三年来,全省人民法庭完善司

法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的人民法庭工

作机制,依法妥善审理与群众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的各类纠纷,确保把矛盾

化解在基层,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

满足群众司法需求,全力服务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６
月,全省人民法庭收案１９３０６５件,占
基层法院同期收案总数的 ２５２５％.
全省人民法庭调撤率５５８％,一审服

判息诉率９０３％.各人民法庭积极推

进案件繁简分流,推动类型化案件专

业化审理,通过要素式庭审、表格式令

壮式文书等方式提升审判质效,减轻

当事人诉累.依法审理涉农案件,进
一步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服务保障乡村振兴

战略的顺利实施;依法审理婚姻家庭、
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涉民生案

件,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为群众营造

了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依法审理环

境资源、买卖合同、涉企等案件,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营造出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

量发展.
(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诉

讼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
按照最高院的工作部署,全省人

民法庭积极构建“厅网线巡”为一体的

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人民法庭充分

利用法庭职能配置优势,将纠纷预防、
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

信访等功能集于一体,引导当事人理

性表达诉求.持续拓展“一站式”建设

成果,不断提升化解纠纷和服务人民

群众的能力水平.各人民法庭优化调

解机制,坚持将调解机制前移,积极与

社区、村委会基层单位沟通配合.截

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全省人民法庭诉前调

解案件８６４５７件,诉前调解占一审新

收案件数的４４７８％,诉前调解成功

６３６９９件,诉前调解成功率７３６８％.
全省人民法庭在充分发挥贴近基层、
贴近农村、贴近群众的基础上,结合辖

区实际情况延伸司法功能,积极拓展

富有地域特色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模式.四平市中院通过深入推进

“法官进网格”和“一乡一镇一法官”司
法为民活动,结合“万警大走访”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诉前调解、普法宣

传、巡回审判等工作,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１０２起.梨树县法院借鉴“枫桥经

验”,依托１５个巡回审判点和３０４个百

姓说事点,主动融入社会综合治理,进
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助

力的多元解纷机制.同时,开展“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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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进网格”活动,以“包干制”的形式

深耕“责任田”,搭建司法为民的“连心

桥”.在全县范围内共建立了２８１０个

司法服务网格,实现了网格全覆盖,司
法全参与,真正做到了“网格吹哨,法
官报到”.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全省法院优化人民法庭布局,进
一步加强法庭建设以来,人民法庭建

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工作总体情况落

实较好,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人民法庭的基础建设有待加

强.
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按照２０１９年７

月«吉林省人民法庭优化布局方案»设
立的２０３个人民法庭中,已有１６８个人

民法庭在辖区实际运行,剩余３５个增

设的人民法庭还没有审判用房,没有

实质化办公.科技法庭共有１５１个,
没有达到最高院关于每个人民法庭至

少有一个科技法庭的要求.目前,部
分人民法庭配套设施尚不健全,审判

用房紧缺,有些办公用房是借用、租用

的,最小的只有６０平方米,且存在办

公地点变更的问题.
(二)人民法庭队伍建设有待进一

步提高.
目前,我省人民法庭队伍建设主

要表现在:一是人民法庭力量薄弱,人
员配备不足.二是人员轮岗制度落实

不到位.个别基层法院尚未制定科学

合理的轮岗制度或者尚未开展人员轮

岗,派驻干警长期在人民法庭工作.
三是人民法庭干警待遇有待提高.干

警的工作环境较院机关工作环境艰

苦,但各项待遇却与院机关干警相同,

且部分人民法庭职级待遇较低,影响

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四是人民法庭法

官业务能力有待提升.随着经济的发

展,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人民法

庭干警业务能力需进一步提高,在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等方

面,人民法庭干警的司法服务意识和

服务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三)人民法庭各项保障措施有待

完善.
目前,尚有部分人民法庭未配备

科技法庭,难以实现庭审直播、录播,
有的人民法庭信息化监控录音装备、
安检设备不齐全.审判业务用车和巡

回审判车辆配备不足,无法满足人民

法庭在较大的服务半径内对车辆的需

求.
三、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人民法

庭工作的重要性.
做好新时期人民法庭工作是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人
民法庭是人民法院在基层密切联系群

众的窗口和纽带,是履行审判职能、巩
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

治力量,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职能,积
极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人民

法庭建设“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
以优化布局为切入点,以化解纠纷、服
务群众为根本,以强化司法功能和社

会功能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人民法庭

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建设,全面构

建设置合理、系统完备、高效便民的人

民法庭布局体系,为促进全省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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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

力法治支撑.
(二)明确人民法庭功能定位,积

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全省各人民法庭要立足审判职

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狠抓审判质

效,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庭司法水平.
积极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

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科
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贯彻实施«吉
林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全面推

进人民法庭“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要正确处理方便群众

与方便审判的关系,正确处理司法功

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正确处理坐堂

办案与巡回审判的关系,正确处理司

法的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关系,为实现

我省“十四五”时期经济行稳致远、社
会安定和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

服务.
(三)加强科学管理,深入推进人

民法庭队伍建设.
全省法院要针对人民法庭工作实

际,综合辖区案件类型、案件数量和经

济发展状况等相关因素,科学调配员

额法官,增加司法辅助人员.要健全

人员轮岗制度,推动人民法庭和基层

法院其他庭室人员的相互交流,上级

人民法院选调法官应有一定比例的具

有人民法庭工作经历的法官,推动实

现法官职务、职级和等级适当高配.
完善人民法庭考评体系,建立适于人

民法庭的管理考核指标.要加强人民

法庭干警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建
立并落实相关制度予以保障.要加强

对人民法庭干警教育培训力度,确保

每一位人民法庭干警都能够定期参加

集中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干

警的政治能力、服务大局能力、化解矛

盾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不断提升人

民法庭干警的司法能力和水平.
(四)整合资源,加快落实人民法

庭各项保障措施.
要按照人民法庭建设标准,进一

步完善人民法庭业务场所的建设,立
案窗口设置便民利民服务设施.没有

实质化办公的３５个人民法庭,除进一

步争取新建外,要积极协调当地党委

政府,采用租、借等方式,尽快达到实

质化办公.加大对人民法庭巡回审判

车辆、办公设备、信息化设备等装备的

投入力度,为人民法庭开展工作提供

必要的物质保障与技术支持.要进一

步加强对人民法庭安保设备的资金投

入和人员保障,完善安检、防爆、监控

等安全防范措施,做好人民法庭安全

保卫工作,进而更好地做好审判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２０２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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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家新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我代表省高级人

民法院向本次会议报告全省法院人民

法庭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

部分,处在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第一

线,在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基层治理、
维护基层稳定、巩固基层政权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８年以

来,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坚强

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
强化强基导向,牢牢把握“三个面向”
和“两便”原则,以“形成全省基层司法

服务全覆盖工作格局、实现法庭建设

全面达标、将法庭建设成为密切同人

民群众联系的平台法官干警锻炼成长

的基地”为引领,从优化法庭布局入

手,着力强化便利群众诉讼、参与社会

治理、培养优秀人才三大功能,推动全

省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
一、创新司法为民方法,便利群众

诉讼

坚 持 问 题 导 向,优 化 法 庭 布 局.
省高院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于２０１９年

８月出台«全省人民法庭优化布局方

案»,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于

２０２０年２月通过«关于优化全省人民

法庭布局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的

意见»,明确到２０２１年底形成设置合

理、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群众满意的

法庭布局体系.按照乡镇法庭为主、
城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思路,
采取“增、调、迁、撤”多种方式优化布

局,切实解决服务半径过大、群众诉讼

不便、法庭功能弱化等问题.全省新

增设法庭４１个,使设置总数从１６９个

增加到２０３个,其中乡镇法庭由１２９个

增加到１７９个,达到平均３个乡镇１个

法庭.目前,已实际运行法庭１６８个,
比２０１９年底增加６０５８％;６６个搬回

院机关办公法庭全部迁出;新增设的

４２８个巡回审判点全部挂牌开展工作,
基本实现了基层司法服务无盲区.

贴 近 群 众 需 求,提 升 服 务 水 平.
把人民法庭纳入基层法院一站式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一体推进.统一诉讼服

务流程和标准,推行“一窗通办”;畅通

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１２３６８”热

线等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设
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由庭长或法

官接待,形成诉讼服务闭环管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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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让当事人“只跑一次”.全面实行

诉讼服务“好差评”制度,自觉接受当

事人和群众对法庭工作的监督.９０％
以上的法庭具备跨域立案、网上立案、
电子送达、庭审直播、远程视频接待和

在线调解功能,当场立案率达９５％,网
上立案率近６０％,群众满意率达９８％
以上.

弘 扬 优 良 传 统,开 展 巡 回 审 判.
省高院于２０２０年８月出台«巡回审判

点工作规范»,进一步规范巡回审判工

作方式.全面推行“立案到乡镇、开庭

在村屯、调解进家门”便民服务措施,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既用好“电脑版”也练好“铁脚板”,
坚持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通化

二密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审

判,被群众亲切称为“大山里的巡回法

庭”,央视将其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先进

典型作专题报道.
二、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妥善化解

矛盾

提 升 审 判 质 效,维 护 合 法 权 益.
认真贯彻实施«民法典»,依法妥善审

理各类基层易发多发纠纷,努力把矛

盾化解在基层.三年来,法庭收案占

基层法院同期收案总数的２５２５％,同
比 增 长 ５ 个 百 分 点;结 案 率 为

９７３６％,同比上升２８个百分点;一
审服判息诉率为９０３％,同比增长２３
个百分点.妥善审理婚姻家庭、邻里

纠纷４１３５３件,弘扬优良家风和传统

美德;审理涉农涉贫案件２４０５７件,助
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审理土地承包、
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案件１３３６５
件,依法维护粮食生产安全;审理农业

合作社、农地入股纠纷案件４００８件,
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审理环境资

源、旅游资源纠纷案件１３３５件,服务

美丽吉林生态建设.
深 化 分 调 裁 审,切 实 减 轻 诉 累.

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
案结事了”原则,积极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速裁快审,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司
法确认、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不断提

高审判效率,缩短诉讼周期,最大限度

促进基层矛盾实质性化解.三年来,
法庭调撤率为５５８％,同比上升４２
个 百 分 点;简 易 程 序 适 用 率 为

９３６７％,同比上升１６个百分点;案件

审理周期降至３１６天,同比下降１５个

百分点;人均年结案数由２１２件上升

至２９７件,提高４０％.
突 出 专 业 审 判,服 务 保 障 大 局.

结合区域发展需要、治理需求,增设查

干湖法庭等１７个专业法庭.通过设

立黑土地保护点,组成环保旅游专业

合议庭,搭建家事、道交、劳动争议化

解平台等方式,提升专业化司法服务

和保障水平.四平郭家店法庭以实际

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视察

梨树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司法

力量保护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

猫”.吉林丰满家事法庭创造“五位一

体”家事纠纷预防化解新机制,较好发

挥了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长春

湖西法庭引入“法院＋工会”机制协调

化解劳动争议,得到全国总工会的充

分肯定.
三、强化司法社会功能,融入基层

治理

全面 推 行 “法 官 进 网 格”工 作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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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广梨树法院“法官进网格”工作

经验,全省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均按

照“一员多格”配置,法官及法官助理

全面对接辖区基层网格,推动司法力

量下沉,延伸法庭服务触角,形成“网
格吹哨、法官报到”工作新模式,实现

法院工作与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精准

对接和有效联动.
不断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完善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加强特邀

调解、委托调解、委派调解力度,推动

法庭工作从司法裁判为主向注重诉前

化解转变.２０１９年以来,全省法庭引

入特邀调解组织３２８个,特邀调解员

９７８名,委派调解纠纷２４５７９件,委托

调解案件 １５６３１ 件.诉前调解案件

８６４５７件,诉前调解占一审新收案件数

的４４７８％,诉前调解成功率７３６８％.
积极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与基层

党组织、政法单位、群众自治组织沟通

配合,按照“请进来、走出去”工作思

路,全省法庭派员入驻当地综治中心

或矛调中心,充分发挥法庭司法优势.
持续深化“百姓说事、法官说法”工作

机制和“无讼村屯、无讼社区”建设,深
入田间地头、村屯场集广泛开展普法

宣传和矛盾排查,从源头预防和化解

矛盾纠纷.
四、加强基础保障,提升司法能力

加强党的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党小

组建在审判团队上”,切实发挥党建工

作的引领作用,转变司法作风,践行为

民宗旨,人民法庭队伍凝聚力和战斗

力不断提升.在全省法院队伍建设先

锋工程“四个十”评选活动中,２个法庭

被评为“党员先锋岗示范窗口单位”,２
名法庭法官被评为“最美法官干警”.
开安法庭、曙光法庭被评为全国人民

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孙海鑫、张秀斌等

同志被评为全国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

人.
加强人才培养.坚持优秀人才向

基层聚集、优秀干部从基层成长的导

向,建立干警定期轮岗交流、上级法院

择优遴选等机制,引导人员力量向基

层倾斜,法庭干警占全省干警人数的

１６８％,同比增长近５个百分点.建

立新任法官和后备干部下派法庭挂职

锻炼机制,新提拔干部中有法庭工作

经历的占３２％.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和党史学习教育,举办各类法庭培

训班７０２期,受训６９３３人次,法庭干警

政治能力和司法能力不断增强.
加强规范管理.结合开展“加强

管理年”活动,打造人民法庭“精品工

程”,出台«人民法庭工作规范»«吉林

省人民法庭建设标准»,为新时代人民

法庭建设提供制度标准.有计划、有
重点做好法庭装备投入、预算编制,积
极寻求党委政府支持,多渠道解决法

庭办公用房等问题.把人民法庭信息

化建设纳入全省智慧法院建设统一推

进,组织开发全省法庭信息平台,实现

对法庭“人、案、物”的实时、动态、智能

管理,加强绩效考核和科学考评.省

高院统筹、中院指导、基层法院主抓的

管理格局基本形成,法庭工作规范化、
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三年来,全省法庭工作取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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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绩,在第四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

会议和２０２１年全国高院院长座谈会

上,吉林高院作了经验介绍,得到最高

法院的充分肯定.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全省人民法庭

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对

新时代人民法庭职能作用认识还不到

位,有些法庭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性不

够,方式方法有待改进;二是少数法庭

干警宗旨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扎实,
群众工作能力有待提高;三是一些法

庭在基础设施建设、装备经费保障、信
息化建设等方面滞后,办公办案硬件

条件亟待改善;四是法庭干警的待遇

保障需要进一步明确等等.对这些问

题和困难,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力

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重视和关注人民法

庭工作,本次会议专题听取和审议人

民法庭工作报告,是对全省人民法庭

工作的有力监督和大力支持.我们将

认真听取各位委员的审议意见和工作

建议,狠抓落实,坚持面向农村、面向

基层、面向群众,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建

设水平和司法能力,为服务和保障乡

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新吉林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全省旅游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传播

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是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旅
游业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

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助力“十四五”时期我省旅游

业实现万亿级支柱产业发展目标,按
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１年工作安排,常
委会组成由副主任贺东平带队,部分

常委会组成人员、民侨外委组成人员

参加的调研组,于６月下旬,对全省旅

游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

听取了省文旅厅等７个部门关于全省

旅游工作情况的汇报,赴吉林市、通化

市和梅河口市实地了解当地旅游产业

发展情况,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和部

分旅游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意

见和建议,同时委托其他市州开展旅

游工作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全省旅游业发展基本情况

吉林省山水风景秀美,历史底蕴

深厚,红色遗迹遍布,民俗文化独特,
冰雪资源得天独厚,边境风情浓郁,为
旅游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和人文

条件.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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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发展,以打造旅游强省、冰雪

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为总目标,围绕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依托良好

的生态资源环境,坚持保护优先、全域

发展、深度融合、改革创新,采取立体

多元的文旅宣传营销模式,唱响吉林

文旅品牌,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整
体实力明显增强.２０１９年,全年接待

游客２４８３３０１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４９２０３８亿元.２０２０年,受疫情影

响,旅游业深受重创,但冰雪旅游等新

产品、新业态发展强劲,旅游业恢复较

快,全年接待国内游客１５３２４２３万人

次,同比恢复６２１％;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２５３４５９亿元,同比恢复５１５％,恢
复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恢复速

度排名全国第１１位.２０２１年,一季度

接待游客 ４７４６１ 万人次,同比增长

４６２％;实现国内旅游收入５１４６亿

元,同比增长５１７％.
(一)全 域 旅 游 格 局 逐 渐 形 成.

２０１６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全域旅

游发展理念,吉林省积极整合资源要

素,以“冰雪＋避暑”双品牌互动为总

驱动,以旅游双环线为总框架,推动全

域旅游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８年,制定实

施«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全域旅游发

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全景

式规划、全时段体验、全业态融合、全
领域覆盖”的具有吉林特色的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的总目标.目前,吉林省

有１９个市(县、区)被纳入先后公布的

５００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名录,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池

北区、延边敦化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管委会池南区、梅河口市、通化集安市

等５个市(县)先后通过验收认定.延

边州和长春市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业

改革创新先行区,为全省旅游综合改

革提供了样板.
(二)冰雪旅游势头强劲.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重要论述和发展冰雪经济的重要指

示精神,抓住“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和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重大历史机遇,
积极建设冰雪产业大省、冰雪旅游强

省和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在全国

率先制定实施了«关于做大做强冰雪

产业的实施意见»,转变发展观念,深
挖冰雪价值,深入实施冰雪十大工程,
首推“冰雪丝路”纳入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并被国家发改委列入中央深改

委２０２１ 年重点改革事项支持项目.
初步 形 成 全 省 西 冰 东 雪 产 业 格 局.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雪季,实现冰雪旅游总

收 入 １６９８０８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９４３％;冰 雪 旅 游 接 待 人 数 达

８４３１８４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６０８％.
其中吉林万科松花湖、吉林北大湖、万
达长白山等３家大型滑雪度假区接待

人次占全国大型目的地滑雪度假村总

接待量的４３９６％,位列全国三甲.特

别是２０２０年疫情发生后,我省率先出

台«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文旅企业

发展的１３条政策措施»,真金白银为

冰雪企业纾困,冰雪旅游快速复苏.
(三)红色旅游应势而兴.吉林省

现有革命旧址２６９处,烈士纪念设施

５４１处,革命类纪念馆(博物馆)２８家,
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３２２处,以及

警示类遗产９０处,丰富的红色资源为

发展红色旅游创造了条件.以党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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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教育,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红色旅

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连续两年实现重点红色景区接待

人次翻番.我省８处、１６个景区入选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其中,
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联文化成为

吉林省红色旅游的重要名片.我省的

四平—吉林—敦化—延吉—白山—临

江—通化—集安旅游线路,入选全国

３０条红色旅游精品线.围绕红色景

点,创新推出“抗联精神传承线”“抗联

峰火铭记线”“致敬国门线”等３条成

熟红色旅游经典线路,让游客在饱览

雄浑壮美自然风光的同时,了解吉林

的红色底蕴和民俗风情.
(四)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发展乡

村旅游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引擎.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大
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十七条政策措

施»«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推动乡村旅游

持续升温.全省各类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达２０４２家,其中 A 级以上４８５家,
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５０万人.培

育了以延边安图县和白山临江市为代

表的资源依托型、吉林丰满区为代表

的区位依托型、四平铁西区为代表的

政府推动型、长春双阳区为代表的市

场依托型和九台区为代表的产业依托

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打造了吉林神

农庄园、舒兰二合雪乡、延边金达莱朝

鲜族民俗村、白山临江松岭雪村等一

批乡村旅游发展典范.２０１９年,全省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速分

别达到２４７７％、３５６５％,均高于全省

旅游业平均增速２倍左右.乡村旅游

也是疫情后恢复最快、首个实现正增

长的产品业态,有力地促进了美丽乡

村建设,带动了农民就业增收,为乡村

振兴发展提供强劲新动能.
(五)特色旅游快速发展.有效利

用我省独特旅游资源,以“旅游＋”为
抓手,充分与文化、体育、民族、边境等

元素融合,加快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拓
展旅游发展新领域,打造了一批独具

特色的旅游产品.如松原前郭县立足

冰雪渔猎等民俗文化,打造查干湖冬

捕这块旅游“金字招牌”,享誉全国;通
化市发挥葡萄酒产地等地域优势,通
过“旅游＋新型工业化”方式,打造工

业文化旅游基地;集安市利用高句丽

遗址遗迹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旅游

与文化融合发展,开发历史文化体验、
古迹参观等旅游产品;白城市以“湿地

鹤乡生态白城”为主题,精心培育湿

地生态风光游、草原风光游;白山市和

延边州等地充分利用中朝、中俄边境

和美丽自然风光等优势,打造沿鸭绿

江和图们江具有较完备旅游功能的东

北边境风景廊带;长春净月潭森林马

拉松赛、延边韦特恩国际自行车赛、中
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等大型群众体

育旅游活动,通过“旅游＋体育赛事”
方式,同长白山、松花江、图们江等重

点区域内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进

行捆绑,规划建成一批省级生态旅游

休闲体育公园.这些特色旅游,极大

地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满足了人民

群众对旅游的需求,也提高了吉林旅

游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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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省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

总体看,我省旅游产业发展迅速,
成绩喜人,但还存在一些综合性、结构

性问题,与现阶段旅游市场发展需要

和广大旅游者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需要在今后工作中重点关注并加

以解决.
(一)旅游产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还比较突出.一是旅游产品还不够丰

富.随着多元化、个性化出游需求市

场急剧扩大,一些休闲度假游、房车自

驾游、康养体育游等市场反应较好、时
尚的新型业态产品目前还没有形成规

模,旅游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二是

旅游产业链有待完善.旅游业是综合

性产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上下

游多个产业链条,目前“六要素”中的

“吃、住、购、娱”等方面的供给不足,一
些地方景色虽好,但留不住人,很多游

客基本上是一“游”而过.这种单一的

旅游模式难以让人流连忘返,更难产

生“何日更重游”的愿望,最终达不到

拉动消费的目的.三是优质旅游资源

有效开发利用不够.比如我省长白山

优质温泉康养开发项目,资源开发权

掌握在多个企业手中,难以进行系统

整合和综合开发,造成优质温泉资源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四是乡村旅游同

质化现象严重.乡村旅游项目与体验

活动主要集中在观光、采摘、垂钓、吃
农家饭等方面,深度挖掘不够,产品之

间目标市场相近,互补性不强,受季节

性限制较大,难以一年四季稳定吸引

游客.
(二)旅游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服

务能力还有差距.一是有些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有的市县尚

未开通高速公路和高铁,省外来吉航

线和航班不多,难以满足旅游市场需

求.二是高铁沿线和旅游景区附近通

信设施不足,５G 网络覆盖率较低,影
响游客度假体验.三是旅游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不到位,尤其是部分乡村道

路不达标,景区周边停车场不足,旅游

地进出的通达性和便捷性受到影响.
四是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完

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信息管理

中心等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相对滞

后,景区网上促销不够,智慧旅游服务

不充分,已经开发的吉林省旅游 APP
和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利用率低,不
能适应信息社会游客的需求,影响游

客的旅游体验.
(三)旅游的文化内涵尚待深入挖

掘.一是在旅游业发展中,对自然资

源、红色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地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解读不够,以文化视角

对待历史遗存和精神瑰宝收集挖掘不

够,有景无物或者有物无魂,缺少故事

性、趣味性,在把文化内涵转化为旅游

产品投入市场方面还有很多潜力可

挖.二是旅游商品开发不足,缺少带

有地域性、文化性、纪念性、收藏性、实
用性的特色文创商品,体现当地风土

人情、独具特色的旅游商品与景区融

合不足,旅游“六要素”中的“购”始终

是薄弱环节.
(四)旅游法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

善.健全的旅游立法是旅游资源开发

和旅游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完
善旅游立法是培育和规范旅游市场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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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法治保障.«吉林省旅游条例»是
２００３年制定,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

进行了修订.在这次调研中发现,随
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冰雪产

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现行地方性法

规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旅游业

和旅游市场的发展,在旅游市场监管、
游客利益保障等方面,需要通过立法

进一步加以规范和保护,另一方面,实
际工作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也需要

通过立法固化下来.因此,建议开展

相关旅游立法调研,进一步健全完善

旅游法规体系,提高旅游工作法治化

水平,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三、加快推进我省旅游业发展的

意见建议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带动旅游业不断提

档升级,旅游业发展“有没有”的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好不好”成为更加重

要、更加紧迫的任务.今年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大做强旅游产

业,对于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全方位高

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

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发展站位,凝聚旅游发

展合力.发展旅游业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五年三

次视察吉林,多次强调指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为我省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
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旅游的认

识,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从单一景点景

区建设和管理向统筹发展转变,从门

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从封闭传统

旅游向开放智慧旅游转变.加强顶层

设计,着力在完善发展规划上下功夫,
加强对我省旅游资源的通盘考虑、统
筹谋划,尽快出台文化和旅游发展“十
四五”规划,加强与省级其他相关规划

有机衔接、配套运行,农业、林业、国土

等专项规划应充分考虑旅游需求,融
入旅游元素,预留休闲空间,增强宜游

功能,形成城旅融合、产业协同、城乡

统筹、功能协调一致的区域空间结构

和“一体化”发展格局.健全旅游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机制,整合各有关

部门的资源、资金、政策,强化要素保

障,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旅游发

展协调机制;发挥旅游行业协会作用,
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建、共管、共
享的旅游发展氛围.

(二)坚持高品质建设,壮大旅游

发展实力.一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层次需求,坚持高

中低档次旅游产品相结合,推出更多

定制化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开发更多

体验性、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增加游

客体验感.二是着力打造旅游精品项

目.充分利用我省冰雪、温泉等特有

优质旅游资源,重点打造冰雪、避暑、
康养等旅游精品项目和高端旅游产

品,加快培育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名

品牌旅游企业和品牌旅游目的地,推
动形成优质优价的旅游消费意识,提
升吉林旅游品牌形象.三是促进乡村

旅游提质增效.立足乡村旅游的乡土

味,突出地域和文化特色,打造不同的

“看点”和“卖点”,在提升农家乐、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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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等传统业态的同时,发展休闲农

庄、精品民宿等高端业态,探索亲子研

学、健康养生等新型业态,推动乡村旅

游转型升级.四是推动红色旅游综合

开发.针对目前红色线路和景区内容

单调,沉浸式体验不多,产品市场化水

平较低等问题,将红色旅游融入绿色

生态发展之中,将生态资源与红色资

源在文化层面有机结合,使高质量的

生态资源为红色旅游赋能,让游客在

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领略地方生态特

色.
(三)强化服务配套,增添旅游发

展动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前

提、支撑和保障.一是科学构建综合

交通网络.积极打造人性化旅游出行

服务体系,增加与海内外主要客源市

场的航线、航班,提高区域旅游的可进

入性;加快互联互通,推进长白山联通

全国高铁网建设;强化干线与景区、城
区与景区、景区与景区之间无缝衔接,
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二是提

高公共服务能力.建立完善的旅游咨

询服务中心、规范的旅游引导标识、干
净舒适的厕所卫生服务和完备的自驾

车旅居车营地服务等,提升景区旅游

服务水平.三是推进“智慧文旅”“数
字文旅”建设.推进５G网络信号全覆

盖,实现景区无线 WIFI网络全覆盖;
重视景区网上促销、评价体系建设和

旅游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线上线

下融合,不断创新优质文旅产品供给

新路径.四是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

设.一方面,加大旅游高层次人才引

进力度,重点引进旅游管理、旅游营

销、旅游规划、旅游电子商务等方面的

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

面,大力培养本地旅游专业人才,依托

大专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既培养培

训导游、酒店、餐饮等传统旅游人才,
更要加大新兴的冰雪运动、赛事组织、
场馆运营等新型旅游人才的培养,为
旅游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四)做好文旅融合,提升旅游发

展活 力.一是深挖旅游资源文化内

涵.组织专业团队,对旅游资源承载

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

价值进行深度挖掘,充分收集修编民

间传说,讲好讲活吉林故事,让民间传

说为旅游景区说话,形成吉林旅游独

具个性的品牌标志,让游客在领略自

然山水之美的同时形成文化记忆.二

是创新文旅融合方式.利用好“演艺

＋旅游”“节庆与会展＋旅游”“特色历

史文化街区＋旅游”等产业融合手段,
赋予旅游更多文化内涵,用文化内涵

提升旅游品质.三是补齐文创产品短

板.文创产品是丰富旅游体验和提升

旅游档次的主要途径.独特的文创产

品,不仅能够提升景区的品牌形象,也
能够更好地宣传、推介吉林,扩大景区

的传播范围.要大力开发具有吉林地

域文化特色和景区特点的高质量文创

产品,创造游客带得走的旅游文化,以
实现旅游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五)加强法治建设,提高旅游法

治化水平.一是健全旅游法规体系.
随着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和众多旅游

新产品、新业态的出现,为更好从法治

层面推动旅游产业加快发展,进一步

修改完善«吉林省旅游条例»;同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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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省冰雪旅游迅猛发展和发展寒地

冰雪经济的要求,尽快制定出台«吉林

省冰雪产业促进条例»,依法推动我省

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和冰雪

装备加快发展.二是建议政府出台相

应规章制度和配套政策措施,加快旅

游景区建设提档升级,加强旅游精细

化管理,确保游客进得来、出得去,更

方便、更舒心.三是加强旅游服务与

监管,健全完善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全面提高

旅游服务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２０２１年７月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旅游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杨安娣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全省旅游工作情况.
一、旅游工作的主要进展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旅游业高

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定向领

航;人大、政协给予高度关注,在立法

保障、监督落实、提案建言等方面履职

尽责、全力推动.在上下同心、各方合

力的良好氛围下,全省文旅系统忠诚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用好

“冰天雪地”和“青山绿水”两座金山银

山,用足冬、夏两种资源,深耕“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和“三亿潜在避暑人

群”两个三亿人市场,冰雪产业和避暑

休闲产业双业并举,“温暖相约冬季

到吉林来玩雪”和“清爽吉林２２℃的

夏天”双品牌共建,乡村游、红色游、生
态游、边境游、工业游、康养游、自驾

游、研学游多元发展,形成了“联动冬

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四季皆有特

色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格局.２０１６
至２０１９年,全省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２０７４％,相比“十二五”末期实现翻

番.旅游业从小行业成长为新的支柱

产业,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振兴发展的新动能.

(一)冰雪产业强势崛起,走出创

新发展吉林路径.我省是全国第一个

以系统思维、全产业链模式发展冰雪

产业的省份.目前,全省“西冰东雪”
产业格局已经形成,长吉都市冰雪运

动与休闲度假和大长白山冰雪生态度

假两个产业集聚区初具规模,以查干

湖等 为 核 心 的 “冰 经 济”效 应 初 显.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雪季接待人次和冰雪旅

游收入分别比起步之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增长了６２％和８６％,万科松花湖、吉林

北大湖、万达长白山三大滑雪度假区

接待量稳居全国三甲,形成了“中国冰

雪产业发展看吉林”的态势.冰雪实

践的创新在吉林,冰雪政策的引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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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冰雪理论的突破在吉林,冰雪文

化的生成在吉林,冰雪人才的培育在

吉林,“中国品质滑雪在吉林”已成业

界共识.
(二)避暑休闲产业全面跃升,培

育新 型 夏 日 经 济.向时间空间要产

业,向生态气候要效益,首创避暑休闲

产业概念和产业发展政策,优化提升

“山水林田”四大传统业态,聚力发展

避暑康养、研学旅行、避暑旅居三大新

兴业态,打造山水清奇、森林清谧、文
化清醇、生活清逸、田园清馨、舌尖清

香六大产品体系.今年“五一”小长假

呈现爆发式增长,接待游客人次和旅

游收入按可比口径超过了历史最好年

份２０１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６３４％和

１２１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３１４和

３５１８个百分点.
(三)全域旅游势头强劲,领跑东

北三省一区.全省５A 级景区达到７
家,为东北三省一区最多;仅２０２０年,
新增４A 级旅游景区１１家,相当于过

去五年的总和;新增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１９个,同比增长１３８％;新增国家

三星级旅游民宿９家;新增省级旅游

度假区,工业旅游示范点,５A、４A级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同比分别增长１５０％、
１６７％、２５％,规模、数量、质量均为历

年最高.长白山池北区、敦化、长白山

池南区、梅河口、集安先后通过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认定,为东北三省一区

最多省份,被文旅部评价为“全域旅游

走在东北地区前列”,并委托我省牵头

编制«东北地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召开首届全省乡村旅游发展大会,出
台«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截至目前,全省各类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达２０４２家,其中 A级以

上４８５家,带动就业超５０万人.建立

全国首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联盟暨红

色景区联盟,２３处红色资源入选国家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今年上半年红色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

长１８４％.
(四)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形成系

列吉林文化符号.深挖冰雪价值,从
“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到“世界三大

粉雪基地之一”,构建了吉林人的冰雪

价值观;从“最美的雪花飘落在吉林”
到“这里的冰雪最吉林”,粉雪文化深

入人心.«人参»进陕西,黑土地遇

上黄土地;“投石问道”走浙江,讲述

“石头背后的故事”.“非遗节”携手消

夏季,丝路嘉年华开启雪博会序章.
传承红色基因,京剧«杨靖宇»唱响中

国艺术节;弘扬工业文化,“驾红旗车

游新吉林”,打造高端定制产品.我

们历时３年研究提出的“冰雪丝路”,
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同志重要批示,并被国家发改委

列入中央深改委２０２１年重点改革事

项支持项目.
(五)宣传营销独树一帜,唱响吉

林文旅品牌.以市场转化率为目标,
坚持“创新＋创意”,推进“广告宣传与

节事拉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相结

合“双创两结合”模式,用“暖”元素推

介“冷”资 源,用 气 象 数 据 直 观 展 示

“凉”资 源,“冬 季 到 吉 林 来 玩 雪”和

“２２℃的夏天”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冬
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到吉林‘森’
呼吸”持续发酵,形成了市场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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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雪博会”载体平台,成为全国唯

一以“雪”为主题的国际性产业盛会.
与黑 龙 江 建 立 “白 山 黑 水 旅 游 共 同

体”,与 浙 江 开 展 “千 万 游 客 互 换 行

动”,与上海的“海誓山盟”,与江苏的

“吉风苏韵”,与陕西的“秦到吉林”,与
山西的“吉晋之好”,与广东、福建的

“浪花爱上雪花”,与四川、重庆的“旅
游黄金对角线”等,拓展了吉林文旅

“朋友圈”.
(六)市场主体提振信心,旅游经

济快速复苏.突如其来的疫情重创了

旅游业,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确保行

业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抓产业复苏,实
现了四个全国率先:率先发布全国首

个疫后产业振兴计划－－«吉林文旅

“春风计划”»,率先召开全国首个高规

格文旅产业推进大会,率先规模化组

织全国首个跨省游复苏首发团,率先

打响决战新雪季第一枪.先后出台

“冰雪１３条”和“吉林文旅２０条”,安排

近２亿元用于冰雪企业和文旅企业纾

困,退返１１５亿元旅行社质保金,投
放３０００万元文旅消费券.２０２０年接

待游 客 人 次 和 旅 游 收 入 同 比 恢 复

６２１％和５２％,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１４１和１３１个百分点,恢复速度排

名全国第１１位.
(七)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汇聚文

旅发展动能.编制«吉林省文化和旅

游发展“十四五”规划»及全域旅游、生
态旅游、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详规;
被国家文旅部确定为旅游统计下算一

级试点省份.在全省新基建“７６１”工

程 中,文 旅 项 目 ２３６ 个,总 投 资

１４９７８７亿元,分别占全省社会事业补

短板 项 目 (３５２ 个)的 ６７％、总 投 资

(２３０２亿元)的６５％.万达国际影都、
红星美凯龙“梦吉林”、恒大文旅城、
“冰雪大世界”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落

地.全省３A 级及以上景区实现道路

客运互联互通,旅游服务中心覆盖全

部景区;长白山机场国内通航点达到

１０个以上,长春龙嘉机场每天６班以

上的航空快线达到１６条,过夜运力达

到４２架,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二、旅游业面临的趋势变革和转

型压力

一是产业模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

转变.旅游业已进入全民化、全域化、
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而我省观光型娱

乐型旅游仍占据主导,景点景区功能

相对单一,综合度高、承载力强、互动

性好、满足多元需求的产品开发仍属

短板,东西发展不均衡仍未打破.二

是发展路径由单链条向全链式转变.
旅游业正从资源驱动型向资本技术型

和创新驱动型演进,加速了产业要素

的集聚整合和产业链条的拓展延伸,
我省产业融合步伐相对较缓,缺乏对

旅游资源内在人文价值的挖掘和包

装.三是市场供给由“软实力”向“硬

产品”转变.打造地域和民族的人文

历史亲和力、自然风光吸引力,推出地

域形象鲜明、集成度高的精品旅游项

目,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省在精品打造、产品组织、文化标签

推广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四是

市场 主 体 由 服 务 收 效 向 创 意 增 效 转

变.我省旅游企业以民营为主,规模

小、经营散、同质化竞争大,在文化创

意、服务创新、体验创造等方面能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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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定制化、个性化的产品丰富度不

够,对于疫情等外部风险挑战的抗冲

击力明显不足.五是人才队伍由职业

化向专业化转变.我省旅游专业人才

“缺口”和“流失”现象并存,存在着人

才培养困境和竞争劣势.
三、下一步重点努力方向

(一)坚持文化铸魂,在资源整合

上做好文章.坚持以文塑旅,深入挖

掘冰雪文化、避暑休闲文化、黑土地文

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丰富旅游产

品的内涵外延,构建具有特色化差异

化的文旅产业空间.坚持以旅彰文,
围绕国家重大主题和服务民生创排文

艺精品力作,形成群众性文化亮点;整
合历史遗迹、农业遗产、工业遗产保护

和非遗传承资源,打造吉林文化地标,
丰富文化旅游目的地形象.

(二)坚持品牌引领,在优质供给

上深耕细作.做精冰雪品牌,统筹推

进长春吉林、大长白山、查干湖向海莫

莫格三大冰雪经济增长极,建好冰雪

旅游带、冰雪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冰雪

城镇,持续打造“冬季到吉林来玩雪”
目的地形象和“中国品质滑雪在吉林”
产品品牌.做优避暑休闲品牌,重点

建设“松花江山水生态休闲度假带”
“鸭绿江中朝边境黄金避暑休闲带”
“东北亚异域风情避暑旅游带”和“长
白山避暑休闲城镇群”,深入培育“清
爽吉林２２℃的夏天”避暑品牌.做

强乡村旅游品牌,坚持“三产融合”,立
足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围绕

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推进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三变改革”,加快乡村旅游越级提升.

做大红色旅游品牌,深入挖掘我省在

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进程中蕴

含的红色元素,重点打造东北抗联、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红色旅游目的地

和国家级、省级红色旅游景区.
(三)坚持融合发展,在提质增效

上聚焦用力.推进业态融合,用好用

足我省农业、工业、中医药等产业优势

和生态、教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业

观光、工业体验、体育节事、医药康养

等新业态,拓展延伸产业链条.推进

市场融合,建设文化和旅游产品富集

的消费集聚地,发展假日和夜间文旅

经济,积极引进文旅商业综合体、文旅

特色街区.推进交流融合,策划多季

节时段、多样化主题、多元化客源的境

内外营销活动,实现市场互享、客源互

换、政策互惠、效益互利.推进服务融

合,畅通旅游交通,配套完善旅游城

镇、景区和文化场馆的综合性文化旅

游服务中心.
(四)坚持创新赋能,在转型升级

上实现突破.着眼消费者体验,推进

智慧文旅建设,研发推广云展览、云演

艺、虚拟现实等网络式、沉浸式体验项

目,推进一站式、全流程线上旅游服务

信息平台建设.着眼产业优化,立足

我省工业制造业优势,推进户外用具、
冰雪装备、旅行房车、营地设备、文创

精品等文旅装备制造.着眼企业发

展,增强企业创新意识,重点开发周边

游、自助游等短途游精品,整合线上线

下营销渠道,开展多元化、定制化、网
络化经营.

(五)坚持政策引导,在保障支撑

上加大力度.用好普惠性纾困政策,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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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帮助企业申请享受普惠性税收减

免、稳岗就业等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和市场环境,做好重点项目跟踪服务,
加强市场规范管理,促进产业良性健

康发展.完善财税支持和投融资服

务,鼓励地方通过政府购买、项目补

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信用担保等

手段支持产业发展.健全人才发展机

制,推进从业人才队伍标准化专业化

建设,引进高层次急需人才,完善人才

创新创业激励措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事关吉

林振兴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我们决心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

人大的关心支持下,认真落实本次人

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优化产业空间,
释放产业活力,展现产业担当,为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新的更

大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焕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和省人

大常委会２０２１年监督工作安排,我们

于６月组成执法检查组,对全省贯彻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情况

进行检查,具体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有序开展

常委会高度重视本次执法检查,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法律巡视利剑作用

发挥,全面提高监督的科学性、针对性

和刚性.一是精心谋划.将学习宣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

想贯穿始终,用法治方式推动固废法

全面贯彻落实.紧扣常委会党组高度

关注的提升整体合力、代表履职等重

点工作,统筹落实到执法检查全过程.
二是精细部署.结合执法检查,一并

开展了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垃圾

分类立法调研、代表议案办理等专项

工作,并邀请专家对１２名全国人大代

表、５名委员及执法检查组成员进行固

废法专题培训.三是精确聚焦.突出

“三化”原则执行及相关配套制度制定

情况,围绕城乡生活垃圾、危险废物、
执法监管等９个问题,紧扣法律,逐条

逐项对照检查.四是精准发力.坚持

多讲问题、少讲成绩,召开检查组全体

会议与“一府两院”及生态环境、住建、
农业农村等１２个部门分析研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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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情况;深入长春、白城两地１３
个点位开展实地检查,与五级人大代

表和相关行业代表座谈,听取当地政

府及部门反映的法律问题和工作建

议,并通过委托检查实现全省全覆盖.
二、法律实施成效明显

我省各级政府坚持“三化”原则,
突出防治重点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水平.２０２０年

以来,共筹措资金１２．８亿元,用于固废

污染防治工作.
(一)固 废 污 染 防 治 体 系 不 断 完

善.法律涉及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责

任的条款占到条文总数的６０％,强化

了职责分工.我省将固废污染防治纳

入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逐步建立了“依法防治、综合治

理、党政统筹、社会共治”的防治体系.
一是建立规划体系.在“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中,单独编制了固废污

染防治规划,落实主体功能区划,编制

了“三线一单”.二是强化责任体系.
将固废法执行情况纳入省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和省政府目标责任制,紧扣

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三是健全

制度体系.制定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

法、建筑垃圾减量化实施方案、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意见等制度,使防治

工作细化可循.四是完善监管体系.
建立以生态环境部门为主,各部门分

工负责的监管机制.卫健、邮政等部

门以小切口推进固废污染防治,开展

了多次专项整治行动.
(二)固废处置和综合利用加快推

进.法律第三十四、四十五、六十一、
六十二、六十四条,都对地方政府指导

和推进固废回收利用做出明确规定.
省政府认真加以落实,在工业固体废

物方面,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集聚发展,积极培育规范企业.２０２０
年,全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６７８４．３万

吨,储存３４７７１．９万吨,利用处置２５１７．
２万吨.在生活垃圾方面,全省现有填

埋场４２座,焚烧厂１１座,餐厨垃圾处

理厂２座,实现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

全收集,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在５０
个市县８９４９个行政村建立了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占全省行政村的９６．
７％.在农业固体废物方面,深入实施

秸秆还田综合利用,建立农膜回收利

用长效机制.２０２０年,秸秆综合利用

量约 ２６２１ 万 吨,农 膜 回 收 率 达 ９２．
５％.

(三)危 险 废 物 综 合 处 置 依 法 加

强.法律专设一章,规范危险废物污

染环境的防治工作.省政府始终将危

险废物的规范化管理作为固废污染防

治的重中之重,一是严格经营许可.
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省审批危险废物经营

单位１６８家,核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能力４２０．６万吨/年.二是加强运输管

理.严格危险废物运输资质审核,加
强对道路危险废物运输全过程监管.
三是规范医废处置.截至２０２０年底,
全省建设运行医疗废物处理单位１３
家,年处理能力５．３万吨,实际处理医

疗废物２万吨.四是严格“洋垃圾入

境”.深入贯彻落实«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动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已连续三年实现“零进口”目

标.
(四)司法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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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固废法,对法律责任专章进

行了扩充完善,增加了多项执法措施.
省政府及法检两院依法严厉打击非法

活动,２０２０年以来,查处危险废物环境

违法 案 件 ３４ 件,罚 款 １９２．２ 万 元.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５月,审理污染环境

罪刑事案件２７件,民事案件１０９件,行
政案件１０６件.２０２０年提起公益诉讼

１３１件,督促清除固体废物及生活垃圾

１７４８．７吨,整治垃圾场３８处,关停和

整治排污企业和违法养殖场２１家.
三、法律实施中的问题

面对复杂艰巨的固废污染防治工

作,各地在贯彻落实法律中也存在一

些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有五个

方面:
(一)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难题有待

破解.法律第四章对城乡生活垃圾治

理给予明确规范.我省虽然开展了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由于重视程

度不够,工作推进不均衡,公共机构生

活垃圾分类进展不快,运输、分拣和处

理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特别是末端处

理设施建设进展缓慢,总体上仍处于

前端分类不到位、中端运输一起拉、后
端处理一并填埋或焚烧的状况.此

外,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垃圾分类意

识淡薄,少数群众想分类却缺乏必要

的专业指导.
(二)固 废 处 置 利 用 能 力 有 待 提

高.法律第三、五、六章,对固废的分

类处置及综合利用做了具体规定.我

省目前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相对过

剩,但一般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略

显不足.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没

有形成产业链,缺少相应的激励和产

业扶持政策.农村保护性耕作、秸秆

还田新技术新模式推广难度较大,产
业规模小,原料化利用成本高,企业投

资意愿不强.财政资金紧张,农膜回

收利用企业成本高,缺少资金支持,经
营困难;可降解膜质量不稳定,价格

高,大面积推广困难.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利用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推
进难度较大.医疗废弃物收集转运体

系不健全,集中处置中心仅能满足县

级以上医院收集转运,收集间隔达不

到法定要求.
(三)监督管理水平有待加强.法

律第二章单设监督管理内容,明晰对

监管部门工作要求.我省在机构改革

后,涉及固废污染防治部门的监管职

能需要进一步理顺,监测体系建设需

要进一步协调完善.特别是信息平台

建设滞后,原有政府部门下属监测机

构在放管服改革中实现职能剥离,但
市场监测服务体系培育尚需要较长时

期,导致在固废污染鉴定、危废全过程

监控和信息化追溯上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同时,基层执法人员力量薄弱,存
在监管困难,“禁塑令”实施缓慢,一次

性塑料制品没有得到根本杜绝.
(四)固 废 污 染 防 治 意 识 有 待 提

升.法律第三、四、五、七、八、九条等

都明确了政府、企业、公众对固废污染

环境防治工作的责任和义务.但个别

地方政府部门依然存在法治意识不

强、职责不清、责任压得不实、有的工

作推动进展缓慢的现象,依法治废、依
法监管还存在漏洞和短板.一些企业

依法履行主体责任的主动性和污染担

责的意识不够.公众受生活习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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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加之对固废污染认识不足,且缺乏

制度约束,参与共同防治还不主动.
(五)司法协作机制有待完善.行

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不畅,行政机关

执法标准与诉讼证据标准衔接不到

位,案件执行效果有待提升.审判实

践中,环境资源鉴定评估来源不统一,
结论差异较大,导致鉴定意见采信难.
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中与侦查机关同步开展立案调

查工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办案

效率.
四、推进法律实施的建议

严格贯彻落实固废法,是运用法

治方式持续巩固和深化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果、提升我省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最强有力的武器.全省各级政府要善

用法治思维,强化法律武器,落实法律

条款,全面提升固废污染环境防治工

作.
(一)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建议围绕法律专章确立的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等原则,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

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加
强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提高公众

环保意识,指导并督促生活垃圾分类.
加快推进生活垃圾配套设施建设,提
高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施建设水平,
促进其产业化发展.积极探索符合农

村实际的垃圾分类措施,结合乡村振

兴,循序渐进,加快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扎实推动法律实施取得成效.
(二)持续精准发力,加大固体废

物处置和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建议

结合法律“保障措施”一章,加强政策

引导,加大扶持力度,全面落实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企业免税政策,推动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助力循环发展.鼓励

先进技术研发,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

可循环利用.制定固废回收处置和综

合利用企业的支持措施,推进资源化

利用和收储运体系建设,提升固废处

置和综合利用能力.对担负收集处置

偏远地区医疗废物的单位进行适当补

偿,调动企业积极性.
(三)强化治理监管,围绕“三化”

原则,提高固废防治管理水平.建议

将法律确立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

化”原则,作为根本遵循贯穿防治工作

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完善建筑垃圾分

类处置制度,制定源头减量、分类管

理、消纳设施和场所布局建设等长效

机制.推进秸秆还田利用,因地制宜

推广先进耕作技术模式,提高肥料化

利用水平.严格执行“禁塑令”,把白

色污染整治特别是“禁塑令”实施作为

执法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快医疗废物

收集处置体系建设,合理规划集中处

置中心,确保收集覆盖面和收集频次.
加强信息化监管能力建设,升级完善

我省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平台.
(四)夯实法治基础,全面营造固

废污染防治的社会共治氛围.建议进

一步加大法律宣传贯彻力度,多形式、
多渠道、多层次,广泛、深入、持久开展

全民环境宣传和环境法制教育,提高

公众对固废污染防治重要性的认识、
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政府部门

内部学法,切实提高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对固废污染防治的履职能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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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企业实施专项普法宣传教育,增强

企业守法意识,担起主体责任.完善

有关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强化“管行业

必须管环保”的法律责任,形成齐抓共

管的工作合力.健全固废治理执法司

法衔接协调机制、鉴定评估机制,完善

配套制度和标准,开展联合培训,解决

好工作机制不理顺、不畅通的问题.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许富国辞职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许富国

因工作需要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

务的请求.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王庭凯辞职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庭凯

因工作变动辞去吉林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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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李晓杰的吉林省教育厅厅长职务;
任命王忠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
二、免去于化东的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职务;
任命李岩为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三、任命李富民为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四、免去谢忠岩的吉林省财政厅厅长职务;
任命刘化文为吉林省财政厅厅长,免去其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厅长职务.
五、任命王冰为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六、免去孙众志的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任命徐亮为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七、免去张义的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邢程为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八、任命张洪彬为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厅长.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王大宇为吉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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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苏明伟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

长、审判员职务.
二、免去王钰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审判员职务.
三、免去张志成的白城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四、任命姜富权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五、任命侯哲、赵志伟、张春明、陈凤影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六、任命牟晓昱为吉林铁路运输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其

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七、任命杨晓静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八、任命王强为通

化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九、任命邵汀为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杨宇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二、免去曹宝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职务.
三、免去臧琦的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四、免去李淑婷的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五、免去付伟民、陈玉明的吉林省敦化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六、任命王凯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２９期(总第２８９期)



检察员,免去其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七、任命吴桂云为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八、任命邢航为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九、任命李成东为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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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日程

７月２９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贺东平主持

一、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红旗关于«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天关于«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三、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静东关于«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四、听取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宋刚关于«吉林省社会信用条

例(草案)»的说明

五、听取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克关于«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六、听取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徐亮关于«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

案(草案)»的说明

七、听取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全胜关于«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

正案(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孙铁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设立“吉林生

态日”的议案»的说明

九、听取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雷关于«吉林省人民政

府关于提请设立“吉林生态日”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十、听取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刘化文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０年决算和２０２１年预算１
－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听取省审计厅厅长赵振民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十二、听取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亚忠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决

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十三、听取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刘化文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
林省发行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
说明

十四、听取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刘化文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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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实施契税法授权事项的议案»的说明

十五、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焕秋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六、听取省法院院长徐家新关于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七、听取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安娣关于全省旅游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八、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十九、供职发言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草案)»
审议«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的决定»
审议«松原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条例»
审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审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旅游条例»
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蜂业条例(修订)»
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条例(修订)»

７月３０日(星期五)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议案

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设立“吉林生态日”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２０２０年决算和２０２１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议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实施契税法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省法院关于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旅游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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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１时２０分　 主任会议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拟交付表决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有关决议、决定草案

下午３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彭永林主持

一、表决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

二、表决«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吉林生态日”的决定(草
案)»

三、表决预算有关决议草案

关于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０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

关于批准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１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调整预算的决议草案

四、表决关于吉林省实施契税法授权事项的决定草案

五、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

六、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七、宪法宣誓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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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杜红旗　张　克　席岫峰

王绍俭　贾晓东　于　谦　于广臣　于洪岩

王成胜　王兴顺　刘　伟　张文汇　陈　立

林洁琼　袁洪军　曹振东　葛树立　蔡　莉

高劲松(事假)董维仁(病假)
　　　列　　席: 孙忠民　许富国　姚树伟　冯尚洪　刘永辉

李建强　刘兆亭　祝永安　孙宝玉　王永青

何野平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二　组

　　　出 席: 万玲玲　邱志方　周知民

张焕秋　庞庆波　常晓春　刘春明　牟大鹏

李红建　李岩峰　李和跃　李晓英　杨小天

冷向阳　陈大成　庞景秋　赵亚忠　盛大成

鲁晓斌

王建军(事假)
　　　列　　席: 曹金才　王　锋　齐　硕　张俊英　荣雅娟

王　强　于洪渊　李兆宇　张茗朝　钟铁鹏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三　组

　　　出 席: 丁兆丽　车黎明　张荣生

贺东平　彭永林　王天戈　朴松烈　孙首峰

李宇忠　李凯军　谷　峪　林　天　金光秀

郑立国　赵　暘　赵守信　赵忠国　郝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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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焕明　徐崇恩

华金良(事假)
　　　列　　席: 张国辉　沈大棚　张全胜　陈　雷　赵国伟

韩　磊　王玉明　陶立春　魏亚利　赵立宝

齐学礼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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